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୯ҥ୯ҥ୯ҥ୯ҥᆵܿεᏢᆵܿεᏢᆵܿεᏢᆵܿεᏢ 100100100100 ᏢԃࡋಃᏢԃࡋಃᏢԃࡋಃᏢԃࡋಃΒΒΒΒᏢයᏢයᏢයᏢයಃಃಃಃΒΒΒΒԛԛԛԛ௲୍௲୍௲୍௲୍इᒵइᒵइᒵइᒵ    
໒ਔ໔Ǻ101 ԃ 04 Д 26 В(ࢃයѤ)15Ǻ30 

໒ӦᗺǺޕҁਠՉࡹεኴΟኴ࠻ 

ЬৢǺഋᒸ۸௲୍ߏ        ᒵǺՉࡹշಷइ◔ 

 

൘൘൘൘ǵǵǵǵ    ЬৢЬৢЬৢЬৢൔൔൔൔ    

ǵǵǵǵᒧፐسޑཥࡼᒧፐسޑཥࡼᒧፐسޑཥࡼᒧፐسޑཥࡼǺǺǺǺ    

1.ભѸঅፐ ʈ ޔௗᏤΕǵᏢғёᆛၡଏᒧ 

    җǺᏢғதӧ߃ᒧבࢤΑᒧભѸঅፐǴᏤठࡕ٣уᒧ֚ᜤǶ 

2.уଏᒧനࡕ 1 ໘ࢤڙуᒧ 

    җǺᗉխനࡕ 1 ໘ࢤଏᒧፐำᚐੁޑǶ 

ΒΒΒΒǵǵǵǵ໒ፐೕۓख़ҙ໒ፐೕۓख़ҙ໒ፐೕۓख़ҙ໒ፐೕۓख़ҙǺǺǺǺ    

ᏢғϸᔈǺӚس໒ፐज़ѦسᏢғᒧঅ 

٩ 99 Ꮲԃࡋಃ 1 Ꮲයಃ 4 ԛ௲୍،ǺӚፐำᒧፐज़ڋӵΠǺ 

 

    

    

    

    

ഢຏഢຏഢຏഢຏǺǺǺǺ    

ہፕہፕہፕہፕ،،،،ǺǺǺǺᆛၡуଏᒧ໘ࢤᆛၡуଏᒧ໘ࢤᆛၡуଏᒧ໘ࢤᆛၡуଏᒧ໘ࢤǴǴǴǴҗᏢسගٮό໒ܫҗᏢسගٮό໒ܫҗᏢسගٮό໒ܫҗᏢسගٮό໒܈ܫ໒܈ܫ໒܈ܫ໒܈ܫ໒ܫѦسᒧঅፐำӜൂѦسᒧঅፐำӜൂѦسᒧঅፐำӜൂѦسᒧঅፐำӜൂǴǴǴǴගٮ௲୍ೀբගٮ௲୍ೀբගٮ௲୍ೀբගٮ௲୍ೀբ

ᒧፐ໒ܫۓᒧፐ໒ܫۓᒧፐ໒ܫۓᒧፐ໒ܫۓǴǴǴǴаቚуᏢғᒧঅѦسፐำᐒаቚуᏢғᒧঅѦسፐำᐒаቚуᏢғᒧঅѦسፐำᐒаቚуᏢғᒧঅѦسፐำᐒǶǶǶǶ    

    

    

    

    

    

    

    

    

    

    

    

    

    

ᒧፐ໘ࢤձ 99-2 ଆፓ 

ᆛၡ߃ᒧ ɀচભᓬӃᒧঅ 

ɀচسᓬӃᒧঅ 

ᆛၡуଏᒧȐ֖௲ৣቚᚐȑ ɀচسᓬӃᒧঅ(໒ܫѦسᒧঅ) 

ԖਸޣନѦ(Ӄ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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ມມມມǵǵǵǵ    ԛ،٣ំ߄ԛ،٣ំ߄ԛ،٣ំ߄ԛ،٣ំ߄    

ගਢ 

ׇဦ 
ਢҗ 

ගਢ 

ൂՏ 
، ،Չ 

 

100-1 Ꮲයಃԛፐำ

(101.01.05)،٣Ǵፎ 

ਡഢǶ 

௲୍ೀ 

ፐ୍ಔ 

ගਢΟόϒਡഢǴගΠԛፐ

ำӆቩǶځᎩගਢϒ

ਡഢǶ 

ς ٩ ،  ܭ

100-2 Ꮲයಃ 1

ԛਠፐำග

ਢፕǶ 

Β 
ፎፕमऍѤᏢғఉΏϓ

9 ΓᏢයԋᕮ҅׳ਢǶ 

௲୍ೀ 

ຏнಔ 
ྣਢ೯ၸǶ 

ς٩،ֹԋԋ

ᕮঅ҅Ƕ 

Ο 

অ҅୯ҥᆵܿεᏢȨӀႝࣽ

ाᗺϩࡼᏢϩᏢำȩჴמ

చЎǴፎ ፕǶ 

πᏢଣ 

ᔈࣽس 
অ҅ࡕ೯ၸǶ ٩،ᒤǶ 

Ѥ 

Ȩ୯ҥᆵܿεᏢϦӅᆶЎϯ

٣୍ᏢسᅺγႣഢࣴزғ

ᅩᒧाᗺȩਢǴፎ ቩǶ 

ΓЎᏢଣ ྣਢ೯ၸǶ ςϦܭᆛ।Ƕ 

ϖ 

ᔕۓȨ୯ҥᆵܿεᏢϦғ

ి؎ᐒڋϷሀံჴࡼाᗺ

ȐਢȑȩǴፎ ቩǶ 

ৣၗػ

ᄤ൩ᇶ

ᏤೀᏢำ

ಔ 

অ҅ࡕ೯ၸǶ 

  ،ߕ

ፎৣၗػᄤ൩ᇶᏤೀዴ

ᇡҁाᗺಃීచЎύǴȨဆ

ȩය໔ϐ҅ዴۓကǴܭ٠

 ύᇥܴǶុࡕ

অ҅ࡕϦ ຼ

 Ƕޕ

Ϥ 

ᔕঅुȨ୯ҥᆵܿεᏢঋ

Һ௲ৣፐਔኧϷЍ๏ຬЍ

ដᗺᒤݤȩǴፎ ቩǶ 

௲୍ೀ 

ፐ୍ಔ 
অ҅ࡕ೯ၸǶ 

ς٩،অ҅Ǵ

٠ගਢ 100-2 Ꮲ

යಃΒԛՉࡹ

ਡഢǶ 

ᖏ

ਔ

ග

ਢ

 

অुȨ୯ҥᆵܿεᏢᏢғঅ

ಞ௲ػᏢำᒤݤȩǴፎ ቩ

Ƕ 

ৣၗػ

ᄤ൩ᇶ

ᏤೀᏢำ

ಔ 

অ҅ࡕ೯ၸǶ 

 ،ߕ

ৣၗػᄤ൩ᇶᏤ

ೀǴዴᇡϷঅׯಃ 5 చచЎ

ϐঅᄤቶᏢՏǴࢂ

ցх֖܌Ԗঅᄤቶ

ձǶ 

অ҅ࡕൔ ਡ

 Ƕ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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㡌㡌㡌㡌ǵǵǵǵҁԛගਢҁԛගਢҁԛගਢҁԛගਢ،،،،ᙁ߄ᙁ߄ᙁ߄ᙁ߄    

ගਢ 

ׇဦ 
ਢҗ 

ගਢ 

ൂՏ 
، 

 
100-2 Ꮲයಃԛፐำ(101.04.26)

،٣Ǵፎ ਡഢǶ 

௲୍ೀ

ፐ୍ಔ 
ϒਡഢϒਡഢϒਡഢϒਡഢǶǶǶǶ    

Β 
অ҅Ȩ୯ҥᆵܿεᏢ୯ٛ௲ػჴࡼᒤݤȩ

ಃΟచϷಃϤచచЎਢǴፎ ቩǶ 

Ꮲ୍ೀ

 ࠻૽ै
ྣ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ǶǶǶǶ    

Ο 
ᔕቚঅुҁਠᏢғܢխᏢϩाᗺచЎǴፎ  

ፕǶ 

௲୍ೀ

ຏнಔ 
ྣ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ǶǶǶǶ    

Ѥ ᔕঅुҁਠᏢ߾ಃ 13 చǴፎ  ፕǶ 
௲୍ೀ

ຏнಔ 

অ҅ࡕ೯ၸঅ҅ࡕ೯ၸঅ҅ࡕ೯ၸঅ҅ࡕ೯ၸǶǶǶǶঅ҅ӵΠঅ҅ӵΠঅ҅ӵΠঅ҅ӵΠǺǺǺǺ    

ಃΜΟచಃࢤঅ҅ࣁǺȨҁਠ௦

ᏢԃᏢϩڋǴεᏢӚᏢسঅԃज़

ѤԃǴԿϿঅಞԭΒΜΖᏢࣁ

ϩǴԖ୯λৣၗػᏢৣسၗғ߾

ԿϿঅಞԭѤΜΖᏢϩǶǾȩ 

ᖏ

ਔ

 

ᔕঅुȨ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

 ȩǴፎ ቩǶݤ

௲୍ೀ 

ፐ୍ಔ 

অ҅ࡕ೯ၸঅ҅ࡕ೯ၸঅ҅ࡕ೯ၸঅ҅ࡕ೯ၸǶǶǶǶঅ҅ӵΠঅ҅ӵΠঅ҅ӵΠঅ҅ӵΠǺǺǺǺ    

1.ಃΒచಃಃѤීঅ҅ࣁǺȐѤȑ

ፐำਔ٩ࢤҁਠፐำ௨߄ۓ௨ፐǹ

ନമ௲ػѦǴಃ 5 аόӼ௨ፐ

ำࣁচ߾ȐӵߕҹȑǶ 
2.ಃΒచಃΒಃΒීঅ҅ࣁǺ(Β)

Ӛፐำനᒨᔈܭᆛၡ߃ᒧ໒ۈ 3 Ϻ

ԋ௲ᏢεᆜǴаճᏢғᒧֹ

ፐୖԵǶ(௲ᏢεᆜୖԵԄӵߕҹ

Β) 

ᖏ

ਔ

Β 

অۓȨ୯ҥᆵܿεᏢ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

 ȩǴፎ ቩǶݤ

ৣၗػ

ᄤ൩ᇶ

Ꮴೀ 

অ҅ࡕ೯ၸঅ҅ࡕ೯ၸঅ҅ࡕ೯ၸঅ҅ࡕ೯ၸǴǴǴǴঅ҅ӵΠঅ҅ӵΠঅ҅ӵΠঅ҅ӵΠǺǺǺǺ    

ಃ 12 చঅ҅ࣁǺҁਠ௲ػᏢำፐำচ

ೕჄВ໔ϷපයқϺፐǴோ߾

ৣғӕཀࡕǴளڹܭ໔໒ፐǶ 

ᖏ

ਔ

Ο 

ཥቚȨ୯ҥᆵܿεᏢᒤৣၗғᄤӝ௲

ৣᒿߕ᠐բाᗺ(ਢ)ȩǴፎ ቩǶ 

ৣၗػ

ᄤ൩ᇶ

Ꮴೀ 

ҁਢᄖਢҁਢᄖਢҁਢᄖਢҁਢᄖਢǶǶǶǶ    

    

    

စစစစǵǵǵǵගਢፕගਢፕගਢፕගਢ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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ගਢගਢගਢගਢǵǵǵǵ100100100100----2222 ᏢයಃᏢයಃᏢයಃᏢයಃԛፐำԛፐำԛፐำԛፐำ(101.04.26(101.04.26(101.04.26(101.04.26))))،٣،٣،٣،٣ǴǴǴǴፎፎፎፎ    ਡഢਡഢਡഢਡഢǶǶǶǶ    
                        

(ගਢൂՏǺ௲୍ೀፐ୍ಔ) 

ᇥᇥᇥᇥ        ܴܴܴܴǺǺǺǺ٩ 93 Ꮲԃࡋಃ 1 Ꮲයಃ 3 ԛ௲୍೯ၸǴࣁගܹ٣ਏૈǴፐำӚගਢ،

٣ǴଌӕВௗុє໒ϐ௲୍ਡഢǴ٠ԾΠᏢԃࡋȐΐΜΟᏢԃࡋಃΒᏢයȑଆ

КྣᒤჴࡼǶ    
    

،،،،        ǺǺǺǺ    ϒਡഢϒਡഢϒਡഢϒਡഢǶǶǶǶ    

    

ගਢගਢගਢගਢΒΒΒΒǵǵǵǵঅ҅অ҅অ҅অ Ȩ̔ȨȨȨ୯ҥᆵܿεᏢ୯ٛ௲ػჴࡼᒤݤ୯ҥᆵܿεᏢ୯ٛ௲ػჴࡼᒤݤ୯ҥᆵܿεᏢ୯ٛ௲ػჴࡼᒤݤ୯ҥᆵܿεᏢ୯ٛ௲ػჴࡼᒤݤȩȩȩȩಃΟచϷಃϤచచЎਢಃΟచϷಃϤచచЎਢಃΟచϷಃϤచచЎਢಃΟచϷಃϤచచЎਢǴǴǴǴፎፎፎፎ    ቩቩቩቩǶǶǶǶ    
                    

(ගਢൂՏǺᏢ୍ೀै૽࠻) 

ᇥᇥᇥᇥ        ܴܴܴܴǺǺǺǺ    
٩Ᏽ௲ػ 99 ԃ 5 Д 25 ВѠୖӷಃ 0990026640C ဦȨӚભᏢਠӄ҇୯ٛ௲ػፐำϣϷჴࡼ

ᒤݤ ȩᄤ 99 ԃ 02 Д 03 ВѠୖӷಃ 0990001450C ဦȨै૽ፐำשᆉאයჴࡼᒤݤȩಃΟచǵ

୯ٛ 100 ԃ 8 Д 11 В୯Κػӷಃ 1000002参01 ဦڄȨ101 ᏢԃεᏢᓯഢै૽۔ግიᅩᒧीฝᄤ

ᙁകȩǴᏵаঅ҅ҁਠ୯ٛ௲ػჴࡼᒤݤಃΟచϷಃϤచచЎǴа಄ݩǶ 

    

୯ҥᆵܿεᏢ୯ٛ௲ػჴࡼᒤݤ୯ҥᆵܿεᏢ୯ٛ௲ػჴࡼᒤݤ୯ҥᆵܿεᏢ୯ٛ௲ػჴࡼᒤݤ୯ҥᆵܿεᏢ୯ٛ௲ػჴࡼᒤݤঅ҅ჹྣ߄অ҅ჹྣ߄অ҅ჹྣ߄অ҅ჹྣ߄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本校國防教育以傳授國防

通識知能為主要內涵，課

程內容為：「ഏᎾൣႨ、

「ഏਙ」、「ا٤ഏ

ഏ」、「ᓡ೯」、「

ઝݾ」五大領域，為全校

性通識教育課程，區分為

必修及選修：  

   一、必修課程於大一實施，採各

班男女合堂方式授課，

每週兩小時，不計學分。 

     二、選修課程為大二、  大三

年級及大四（上）學期

選修，每週兩小時，計

二學分，可列抵畢業學

分。 

第三條本校國防教育以傳授國防

通識知能為主要內涵，課

程內容為：「國家安全」、

「兵學理論」、「軍事戰

史」、「國防科技」、「軍事

知能」、「軍事護理」六大

領域，為全校性通識教育

課程，區分為必修及選修： 

   一、必修課程於大一實施，採各

班男女合堂方式授課，每

週兩小時，不計學分。課

程內容：軍事三十小時，

護理六小時。 

     二、選修課程為大二、  大三

年級及大四（上）學期選

修，每週兩小時，計二學

分，可列抵畢業學分。 

1. 依據教育部 99 年 5 月 25 日台

參字第 0990026640C 號「各級

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

實施辦法 」第三條規定將課程

內容修正為：「ഏᎾൣႨ、「ഏ

ᓡ」、「ഏا٤」、「ਙ

೯」、「ഏઝݾ」五大領域。 

2.ᥨᓰ࿓ොਔڇψᓡ೯ω

ᏆփΔீீءٽႼᖂ֨

ॄ༚ྼઔհං୶Δսᥛ

ኔਜᥨᓰ࿓ΔྥڂՂՀᖂཚ

ᓰழၴլٵΔਚլലᥨᓰ

࿓ழᑇղࡳࡐא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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รքය سߊீءଥψഏ ඒ

ױࡳઌᣂࠉωᓰ࿓ߛ

ᙄΚ 

ԫΕ܍ࣂݰΚଥψഏ

ඒߛωٽृΔޢאԶ

ഘᓰމጩԫֲΔމጩݰ

ཚΖ 

ԲΕቃەࡴᙇΚଥଡᖂ

ཚψഏඒߛωؓ݁ګ

ᜎ၌መԮԼ։ृΔױ

ຝᙄՕറ࿓৫ഏף

ᆠ೭ݰቃໂ૨Փەࡴ

ᙇΖ 

  ԿΕҮҫҰҟጉᙇΚࠠԫᖂ

ཚψഏඒߛωګᜎሒ

70 ։אՂृΔױټ

ࡴຝՕᖂᚏໂ૨ഏף

ಝᒭቸΰҮҫҰҟαጉ

ᙇΖ 

รքයسߊீءଥψഏ ඒߛω

ᓰ࿓ࠉઌᣂױࡳᙄΚ 

ԫΕ܍ࣂݰΚଥψഏඒ

މױृΔԫᖂཚٽωߛ

ཚ֚Δଥݰݰࣂ

ଡᖂཚψഏඒߛωΔ٥

 Լք֚Ζݰࣂމױ

ԲΕቃەࡴᙇΚଥଡᖂཚ

ψഏඒߛωؓ ᜎ၌ګ݁

መԮԼ։ृΔױףഏ

ຝᙄՕറ࿓৫ᆠ೭ݰ

ቃໂ૨ՓەࡴᙇΖ 

  ԿΕҮҫҰҟጉᙇΚԫ్ڣՂ

ᖂཚګᜎ၌መመԶԼ։

ृΔױټףഏຝՕ

ᖂᚏໂ૨ࡴಝᒭቸΰҮҫ

ҰҟαጉᙇΖ 

1.依據教育部 99 年 02 月 03 

日台參字第 0990001450C 號

「軍訓課程折算役期實施辦

法」第三條規定，予以修正。 

2.依據國防部 100 年 8 月 11 日國

力培育字第 1000002701 號函

「101 學年大學儲備軍官訓練

團甄選計畫暨簡章」第陸項報

考資格規定，予以修正。 

ഏمፕഏمፕഏمፕഏمፕࣟՕᖂഏඒߛኔਜᙄऄࣟՕᖂഏඒߛኔਜᙄऄࣟՕᖂഏඒߛኔਜᙄऄࣟՕᖂഏඒߛኔਜᙄऄଥإ৵٤֮ଥإ৵٤֮ଥإ৵٤֮ଥإ৵٤֮    
ԼԲڣնִԲԼԮֲඒ೭ᄎᤜຏመ 

ԼڣԫִԼԿֲඒ೭ᄎᤜଥإຏመ 

รԫය ءᙄऄࠉψ్խᖂאՂᖂீᖂس૨ಝኔਜᙄऄωรԿයዄீءԼԫᖂڣ৫รԲᖂཚร

ԫΕԲڻᓰ࿓ᄎᤜެᤜૡءࡳᙄऄΖ 

รԲය ீءഏඒߛᓰ࿓ط૨ಝຂቤΔᆖீءຏᢝᓰ࿓ࡡᄎᐉுຏመ৵ኔਜΖ 

รԿය ீءഏඒאߛႚഏຏᢝव౨փොΔᓰ࿓փ୲ΚψഏᎾൣႨωΕψഏਙωΕ

ψا٤ഏωΕψᓡ೯ωΕψഏઝݾωնՕᏆΔࢤ٤ீຏᢝඒߛᓰ࿓Δ։ؘଥ

֗ᙇଥΚ 

     ԫΕؘଥᓰ࿓࣍ՕԫኔਜΔආߊఄٺՖٽഘֱڤᓰΔޢၜࠟ՛ழΔլૠᖂ։Ζ 

     ԲΕᙇଥᓰ࿓ՕԲΕՕԿ్֗ڣՕΰՂαᖂཚᙇଥΔޢၜࠟ՛ழΔૠԲᖂ։Δࣂ٨ױฅ

ᄐᖂ։Ζ 

รය ഏඒߛᓰ࿓ګᜎհەΔࠉᓰඒࡴΰᥨඒஃαࢬૡհඒᖂૠࠉᖕΖ 

รնය ഏඒߛᓰ࿓հ܍ଥΕ܍ீءࠉ܍ࣂଥ૨ಝᥨᓰ࿓ᙄऄᙄΖ 

รքය سߊீءଥψഏඒߛωᓰ࿓ࠉઌᣂױࡳᙄΚ 

ԫΕ܍ࣂݰΚଥψഏඒߛωٽृΔޢאԶഘᓰމጩԫֲΔމጩݰཚΖ 

ԲΕቃەࡴᙇΚଥଡᖂཚψഏඒߛωؓ݁ګᜎ၌መԮԼ։ृΔױףഏຝᙄՕറ

࿓৫ᆠ೭ݰቃໂ૨ՓەࡴᙇΖ 

    ԿΕҮҫҰҟጉᙇΚࠠԫᖂཚψഏඒߛωګᜎሒ 70 ։אՂृΔױټףഏຝՕᖂᚏ

ໂ૨ࡴಝᒭቸΰҮҫҰҟαጉᙇΖ 

  ฤٽՂ૪ᇷΔᛀࠠઌᣂᢞ֮ࣔٙΔຕٻψ૨ಝωᙄ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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รԮය ءᙄऄآڶڕጐࡵࠃΔீءࠉઌᣂࡳᙄΖ 

รԶය ءᙄऄᆖඒ೭ᄎᤜຏመΔຫீ९ுࠀࡳඒߛຝໂ৵ኔਜΔଥإழٍٵΖ 

    

،،،،        ǺǺǺǺྣ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ǶǶǶǶ    

    

ගਢගਢගਢගਢΟΟΟΟǵǵǵǵᔕቚঅुᔕቚঅुᔕቚঅुᔕቚঅुҁਠᏢғܢխᏢϩाᗺచЎҁਠᏢғܢխᏢϩाᗺచЎҁਠᏢғܢխᏢϩाᗺచЎҁਠᏢғܢխᏢϩाᗺచЎǴǴǴǴፎፎፎፎ        ፕፕፕፕǶǶǶǶ    
                         

(ගਢൂՏǺ௲୍ೀຏнಔ) 

ᇥᇥᇥᇥ        ܴܴܴܴǺǺǺǺ    
٩௲ػᆵଯӷ 0950162400 ဦڄ.ԑඟǺȨᏢ߾ᄤ௲୍കۓु߾ᆶݙཀ٣ឯ߄ȩǴȨҁਠᏢ

ғܢխᏢϩाᗺȩሡҗਠ୍ቩਡࡕൔਡഢࡕჴࡼǶ 

    

ᔕᔕᔕᔕ        ᒤᒤᒤᒤǺǺǺǺፕ೯ၸࡕගਠ୍ቩࡕӆഋൔ௲ػഢࡕჴࡼǶ 

୯ҥѠܿεᏢᏢғܢխᏢϩाᗺঅ҅ჹྣ߄୯ҥѠܿεᏢᏢғܢխᏢϩाᗺঅ҅ჹྣ߄୯ҥѠܿεᏢᏢғܢխᏢϩाᗺঅ҅ჹྣ߄୯ҥѠܿεᏢᏢғܢխᏢϩाᗺঅ҅ჹྣ߄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公

告施行，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經校長核

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依教育部臺高字

0950162400 號函

修正 

國立台東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要點國立台東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要點國立台東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要點國立台東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要點    

84 學年度第 2 學期第 8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1 學年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3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5.09.15）95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臨時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98.08.27）98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校辦理學生抵免學分作業，依「國立臺東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辦理。 

二、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學生、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新生。 

(二)本校日間部、進修暨推廣部選讀生考取本校正式生者。 

(三)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讀學分後考取修讀學位者。 

 

三、各類學生抵免學分多寡與轉(編)入年級配合規定如下： 

(一)轉學生轉入二年級者，其抵免學分最高總數以 50 學分為原則；轉入三年級者，其抵免學分最 

     高總數以 90 學分為原則；自轉入年級起，每學期最低應修學分數不得減少。 

(二)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或依照法令規定先修讀學分後考取修讀學位之大學一年級新生，其抵免學

分最高總數以 50 學分為原則，抵免超過 40 學分者，可申請提高編級一年，但每學期最低應修

學分數不得減少。 

(三)本校日間部、進修暨推廣部選讀生考取本校正式生者，得酌情抵免，並得視其抵免學分多寡編

入適當年級，至少須修業二學年。 

(四)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研究生，得酌情抵免，抵免學分數以十二學分為限。依本校學生五學年

修讀學、碩士學位辦法，於大學期間選修研究所課程之預備研究生，至多可抵免三分之二（含）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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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班研究生應修學分數。  

(五)若當年度招生簡章有特別規定，則依其規定辦理。 

 

四、抵免學分之範圍如左： 

  (一)必修學分。 

  (二)選修學分。 

  (三)輔系學分。 

  (四)雙主修(學位)學分。 

 

五、抵免學分之原則規定如下。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不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科目名稱、內容不相同而性質相同者。 

   五專畢業學分，前三年不予採認。 

 

六、不同學分互抵後之處理，規定如左： 

  (一)以多抵少者：抵免後，以少學分登記。 

  (二)以少抵多不准。 

 

七、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入(轉)學註冊選課時檢具原校所發給之「學生歷年成績表」正本一次辦理。

但若因有可抵免科目因故未抵免，得補辦抵免，並以一次為限。辦理期間為每學年第一學期加、

退選日期截止前辦理完畢；抵免後已選修科目應自行辦理退選，退選後學分不得低於每學期最

低應修學分數。 

 

八、抵免學分之審核，各系(所)所開科目、通識科目、教育學程科目及軍訓科目，應由各開課教師之

系(所) 、通識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及軍訓室，分別負責審查，並由各學院負責複核後，送請教

務處登錄。 

 

九、學分抵免方式，可採審查、口試、測驗等方式，由各系、所及軍訓室自行決定。 

 

十、凡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修讀科目學分，得依本要點有關規定酌情抵免。 

 

十一、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行，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        ǺǺǺǺ ྣ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ਢ೯ၸǶǶ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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ගਢගਢගਢගਢѤѤѤѤǵǵǵǵᔕঅुҁਠᏢ߾ಃᔕঅुҁਠᏢ߾ಃᔕঅुҁਠᏢ߾ಃᔕঅुҁਠᏢ߾ಃ 13131313 చచచచǴǴǴǴፎፎፎፎ        ፕፕፕፕǶǶǶǶ    
                         

(ගਢൂՏǺ௲୍ೀຏнಔ) 

ᇥᇥᇥᇥ        ܴܴܴܴ::::    
1.٩ਸ௲ػᏢسᛝЎԑඟ:Ȩ௲100سᏢԃࡋଆςڗঅಞ୯҇λᏢৣၗၗȩǴќ٩Ᏽ௲س

ፐำǵ99-2ಃ4ԛৣጄᏢଣ୍ᄤಃ3ԛଣፐำ،ᒤǶ 

 অ҅ǶٳǴᔕۓঅಞᏢϩೕسᏢػၗৣߚጄᏢଣৣ،ှࣁ.2

ᔕᔕᔕᔕ        ᒤᒤᒤᒤǺǺǺǺፕ೯ၸࡕගਠ୍ቩࡕӆഋൔ௲ػഢࡕჴࡼǶ 
    

୯ҥᆵܿεᏢᏢ߾୯ҥᆵܿεᏢᏢ߾୯ҥᆵܿεᏢᏢ߾୯ҥᆵܿεᏢᏢ߾----অ҅ჹྣ߄অ҅ჹྣ߄অ҅ჹྣ߄অ҅ჹྣ߄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第  十 三  條   本 校 採 學 年 學 分

制 ， 大 學 部 各 學 系 修 業 年 限 為 四

年，所修學分總數除設有國小師資

培育學系，至少須修習一百四十八

學分外，其餘各學系至少須修習一

百二十八學分。其在規定修業期限屆

滿前一學期或一學年修滿該學系應修

學分且成績優良者，得准提前畢業；

未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科目與

學分者，得延長修業年限，但以延長

二年為限。 

第  十 三  條   本 校 採 學 年 學 分

制，大學部各學系修 業年限為四

年，所修學分總數除師範學院至少

須修習一百四十八學分（幼兒教育

學系至少修習一百二 十八學分）

外，其餘學院至少須修習一百二十

八學分。其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

一學期或一學年修滿該學系應修學

分且成績優良者，得准提前畢業；未

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科目與

學分者，得延長修業年限，但以延長

二年為限。 

1. 特教系 100 學年

度起已取消修習

國民小學師資資

格。 

2. 將非師資培育學

系無須修習 20

學分教育學程學

分一併修訂。 

國立臺東大學學則國立臺東大學學則國立臺東大學學則國立臺東大學學則（（（（修正後全文修正後全文修正後全文修正後全文））））    

92.10.16 台高(二)字第 0920154493 號函核備 

94.2.14 台高(二)09400166978 號函准備 

94.8.16 台高(二)0940103829 號函准備查 

95.3.1 台高(二)0950026801 號函准備查 

95.9.8 台高(二)0950113680 號函准備查 

96.04.11 台高(二)096044930 號函准備查 

98.01.09 台高(二)0980004330 號函准備查 

99.02.10 台高(二)0990022656 號函准備查 

99.07.27 台高(二)0990123108 號函准備查 

100.11.14 臺高(二)1000204810 號函准備查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總總總        則則則則    

第  一  條  國立臺東大學依據「大學法」及其施行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行細則及

相關法令之規定訂定「國立臺東大學學則」（以下簡稱本學則）。 

第  二  條  本校學生入學、轉學、轉所系(組)、休學、退學、成績考核、畢(結)業及其他

有關事項，除教育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學則之規定辦理。學生出國學籍處

理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  三  條  本校進修暨推廣部學生學籍事宜，依有關法令規定辦理；法令未規定者，參照

本學則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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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入入入入        學學學學    

第  四  條  本校於每學年之始，招收各所、系一年級新生。入學資格如下： 

一、凡在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

有同等學力規定之資格者，經招生考試錄取之新生，得入本校各學系一年

級肄業。 

二、在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獨立學院或經符合教育採認規定之國外大

學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力規定之資格者，經本校碩士班甄試

及格或入學考試錄取或經教育部核准之外國籍研究生，經本校甄試及格

者，得入本校碩士班肄業。 

三、在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大學或獨立學院或經符合教育採認規定之國外大

學畢業得有碩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力規定之資格者，經本校博士班入

學考試錄取，或經教育部核准之外國籍研究生，經本校甄試及格者，得

入本校博士班肄業。但修讀學士學位之應屆畢業生及在校修業滿一年之

碩士班研究生成績優異者，得申請逕修讀博士學位，逕修讀博士學位依

本校相關辦法辦理。 

逕修讀博士學位入學相關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特殊

身分學生入學辦法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理。  

外國學生入學申請事宜，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訂定相關規定

辦理，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碩博士班考試相關事宜，由招生委員會研議訂定招生簡章辦理之，考生

參加本項考試有違反試場秩序及考試公平性者，應依本校招生考試試場

規則辦理。 

第  五  條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學生遇有缺額時，得辦理轉學考試，招收轉學生。但一年

級及應屆畢(結)業年級不得招收轉學生。 

轉學生資格依據部訂「大學辦理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另定招生規定辦理，

並報教育部核定。 

前項缺額不含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外加名額造成之缺額。辦理轉學招生後，

各年級名額內學生總數不得超過各該學年度原核定之新生總數。轉學考試相關

事宜，由轉學生招生委員會研議訂定招生簡章辦理之，考生參加本項考試有違

反試場秩序及考試公平性者，應依本校招生考試試場規則辦理。 

第  六  條  凡經錄取之新生或轉學生應於規定日期內親自來校辦理入學手續，其因重病須

長期治療或特殊事故不能來校辦理手續，經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事前向生活輔

導組請假核准延期辦理者，得准予補辦，但最多以一週為限；逾期不辦入學手

續者，即撤銷其入學資格。疾病證明以公立醫院或教學醫院以上所出具者為

限，特殊事故需附書面證明。 

新生因重病或特殊事故不能按時入學時，應於註冊截止前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經核准後得展緩入學一年。但甄試生、申請入學生、保送生及轉學生不得申請

保留入學資格。 

第  七  條  新生及轉學生入學時若具有其他學籍，應向本校提出申請雙重學籍身分，未辦

理申請者，應放棄另一學籍，未依規定辦理者，予以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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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及轉學生未完成報到及註冊者，不得辦理休學；入學報到須繳驗畢業證書

及規定之有關證明文件。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待待待待        遇遇遇遇    

第  八  條  本校大學部採公自費及助學金等方式實施，其實施辦法依『師資培育法』、『師

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研究生、大學部各學系自費生及進修暨推廣部學生，其學雜等費依教育部規定

徵收之，並得依本校公佈之辦法申請減免學雜費或獎助學金，逾期未申請者以

棄權論。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註冊及選課註冊及選課註冊及選課註冊及選課    

第  九  條  學生每學期開始須依照學則規定於指定日期辦理繳費、註冊、選課，始完成註

冊手續，其因病或特殊事故，不能如期到校註冊者，應檢具證明文件請假，得

延期註冊（一週為限）。未完成註冊手續、未請假或請假逾期未辦妥註冊手續

者，勒令休學一學期，前已辦理休學二學年以上者，除因重病或特殊事故持有

證明者，應予退學。 

休學期滿未復學，予以退學。 

學生辦理休退學退費應依「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及「專科以上學校

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規定辦理。已完成註冊手續之學生，若有依規定應向學校

繳納之學分費或其他費用尚未繳清之情事，次學期不得註冊；若為應屆畢業生，則

暫不發予學位證書。 

第  十  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各所、系規定課程辦理，並須經所屬所長、系主任或導師之簽

字認可。 

第 十一 條  學生於選定課程後如須加選或退選者，應在規定時間內依選課要點規定辦理；

其要點另訂之。 

第 十二 條  本校學生選修其他大學所開課程，應經本校及該大學之同意，選課要點另訂     

            之，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本校系(所)可利用暑期開班授課，其開課規定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修業年限及學分修業年限及學分修業年限及學分修業年限及學分    

第 十三 條  本校採學年學分制，大學部各學系修業年限為四年，所修學分總數除設有國小

師資培育學系，至少須修習一百四十八學分外，其餘各學系至少須修習一百二

十八學分。其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年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且成績

優良者，得准提前畢業；未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科目與學分者，得延長修業

年限，但以延長二年為限。 

領有身障手冊或經政府相關單位鑑定為身心障礙學生者，修讀學士學位至多得

延長四年。 

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養三歲以下子女原因，可持相關證明申請延長修業年限，

其延長年限依申請理由所需實際年限核定之。 

本校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一至四年為限，在職進修研究生修業期限為二至五

年；進修暨推廣部碩士在職專班修業期限假日班及夜間班為二至六年、暑期班為三

至七年；各學系（所）得依其班別特性需要，另行規範最低修業期限，所修學分總

數不得少於二十八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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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二至七年為限，至少應修十八學分，逕行修讀博士學位研

究生至少應修三十學分，論文學分另計；在職進修博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為三至八

年。 

第 十四 條  本校課程按學分計算，以每週授課一小時，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實驗、實習

或實作之課程以每週上課二小時或三小時，滿一學期為一學分。 

軍訓及勞動服務等課程之開授及學分計算另訂之。 

第 十五  條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第一學年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四學分，不

得多於廿八學分。第二、三學年，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四學分，不得多於廿五學分。

第四學年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廿五學分。但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各班

級前四分之一名次以內者，次學期經所屬學系主任核可，得加選一至二科目。轉學

生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班級名次，以其原就讀學校之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班級名次為

依據。 

因大四專業實習課程需要可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研究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不得少於一學分，不得多於十五學分；但在職進修者應酌減

所修最高學分，其最高學分數由各系(所)自訂之。 

研究生己修滿系所規定畢業學分，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 十六 條  學生入學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得由學校酌予抵免，並得提高編級。抵

免學分之審查規定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招生簡章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辦

理。 

第 十七 條  本校各學系學生選定輔系者，至少應修畢輔系規定之專門科目二十學分；選定

學程者，應修畢學程規定學分；選定雙主修者，應修畢另一主修學系全部專業

(門)必修科目學分，選定雙主修學生若於延長修業期限二年後，已修畢本系應

修科目學分，而未修畢另一主修學系應修科目學分者，得申請再延長修業期限

一年。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 十八 條  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學生得依本校「雙聯學制實施辦法」之規定修讀雙聯學

制，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請假請假請假請假、、、、缺課缺課缺課缺課、、、、曠課曠課曠課曠課    

第 十九 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者，應依本校請假規則辦理請假手續。 

第 二十 條  學生請假經核准後而缺席者，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為曠課；

但因公請假經核准者，不作缺課計。曠課一小時，作缺課二小時論。 

第二十一條  某一科目缺曠課累計達該科目授課總時數三分之一者，不得參加該科目學期考

試，該科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其不得參加學期考試科目之學分數達該學期所

修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應令休學。 

第二十二條  公假及缺課累計達全學期上課時數三分之一者，應令休學；惟經教育部事先專

案指名者不在此限。 

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轉轉轉轉        系系系系    

第二十三條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學生於第二學年開始前得申請轉系。於第三學年開始前申

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三年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年級肄業；其因特殊原因

於第四學年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三年級肄業；其於更高

年級申請者，依其已修科目與學分，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適當年級

肄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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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轉學生應於修業滿一年後，始得轉系。轉系以一次為限，並須完成轉入學系

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得畢業。 

同系轉組者，比照前二項規定辦理。降級轉系者，其在二系重複修習之年限，

不列入轉入學系之最高修業年限併計。 

轉系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二十四條  休學學生在休學期間內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不得轉系者，不得轉系。 

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休學及復學休學及復學休學及復學休學及復學    

第二十五條  學生因故休學，學校得一次核准一學期、一學年或二學年。休學累計以不超過

二學年為原則；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需要再休學者，學校得酌予延長休學一

年。辦理休學者，應於學期結束前完成手續。 

第二十六條  在校生或考取尚未入學之學生應徵召服兵役者，得辦理「休學」或「保留入學

資格」，其期限以學生所服法定役期期滿退伍辦理後備軍人報到後三個月為

限，且年數不列入年限。 

在校生或考取尚未入學之學生因懷孕、分娩或撫養三歲以下子女原因，得辦理

「休學」或「保留入學資格」，其期限依申請理由所需實際年限核定，且該休學

或保留入學資格期間不列入年限。 

應復學及就學之學生，無故不註冊入學者，視為自行放棄。 

第二十七條  休學生復學時，應入原肄業系(所)相銜接之學年或學期肄業。但學期中途休學

者，復學時，應入原休學之學年或學期肄業。 

前項原肄業系(所)變更或停辦時，學校得輔導學生轉至適當學系肄業。 

凡因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一條第一款、第二款情形勒令休學，復學時應繳交

合格醫院開立之康復證明，始得復學。 

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    成成成成        績績績績    

第二十八條  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評量，以各科任課教師所訂之教學計畫為依據。 

第二十九條  學生各種成績以採百分記分法核計為原則，以一百分為滿分，大學部學生以六

十分為及格，研究生以七十分為及格。 

學生成績若因需求得採等第記分法及 G.P.A 記分法。等第記分法、百分記分法

及 G.P.A 記分法對照表另訂之。 

第 三十 條  學生學期修習學分數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為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各學期(含

暑修)修習學分數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為學業平均成績。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為其畢業成績。 

研究所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績。 

第三十一條  操行成績考查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二條  學生各科成績經交註冊組後，如需更改，依本校「成績繳交及更正管理辦法」

辦理，其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三條  學生成績之登錄以選課單、加(退)選課單為憑。 

第三十四條  學生無故缺考，該次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經請假核准者，應予補考。 

第三十五條  學生各種成績有小數點者，按四捨五入計算；但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畢業成

績，均保留至小數點後二位計算。 

第三十六條  規定應全年修習之科目祇讀一學期或僅有一學期之成績及格者，不計入畢業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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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數。 

第三十七條  學生必修科目學期成績不及格者，應予重修。 

第三十八條  學生(不含進修暨推廣部)修習之科目，在修習學期中，因故無法繼續完成修習

時，得於本校行事曆規定期間內（暑修科目不得終止），以書面提出終止修習

該科目之申請（但不得申請退費），經任課教師同意並送所屬學系登錄後生效；

學生每學期申請終止修習之科目不得超過兩科，且減少後所修習之學分數不得

低於該學期最低修習學分數下限。經核准終止修習之科目不列入學期學業平均

成績之學分數計算，亦不列入核算退學之不及格學分數，並於學籍成績登錄表

上以英文字母代號註記之。前一學期有終止修習記錄者，次一學期不得超修學

分。 

            申請適用本學則第四十六條規定修課低於九學分以下者，不得辦理終止。 

第三十九條  學生於考試時有作弊行為者，一經查出，除該科該次考試以零分計算外，並視

情節輕重依據學生獎懲辦法予以適當處分。 

第 四十 條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學生，連續兩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數，均達各該

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應令退學。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之僑生、外國學

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及符合教育

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連續兩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數，均

達各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者，應令退學。 

身心障礙學生及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以下者，得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四十一條  學生入學、轉學考試試卷，應由學校妥為保管一年，以備查考或備主管教育行

政機關調閱。 

學生在校各種考試考卷，其保存規定另訂之。 

學生各項成績，應妥為登錄，並永久保存。 

第十章第十章第十章第十章    退學及開除學籍退學及開除學籍退學及開除學籍退學及開除學籍    

第四十二條  學生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二、休學期滿未復學者。 

三、操行成績不及格者。 

四、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系(所)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者或未通過學位

考試者。 

五、自動申請退學者。 

六、本學則第二十六條及四十條規定應予退學者。 

七、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定應予退學者。 

八、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在其他大學校院註冊入學，擁有雙重學籍者。 

九、其他法令規定應予退學者。 

應予退學學生(公費生於償還在校期間所受領之全部公費後)得向學校申請發

給修業證明書，但入學或轉學資格不合者，不發給任何修業證明文件。 

第四十三條  學生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開除學籍： 

一、學生假借、冒用、偽造、變造學歷證明文件入學者。 

二、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定應予開除學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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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法令規定應予開除學籍者。 

開除學籍者，不得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 

如發覺時已在本校畢業者，應令其繳還本校所發給之學位證書，並撤銷其畢業

資格。 

第四十四條  依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學生，依學校學生申訴制度提出申訴者，申訴結果未確

定前，在校生得提出繼續在校修業之書面請求。經申評會通過後，除不得授給畢業

證書外，其他修課、成績考核獎懲比照在校生處理。 

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行政訴訟；原處分經

上級主管機關決定或行政法院判決違法或不當時，本校應另為處分。 

依前項規定另為處分得復學之學生，其復學手續依本校「學生申訴實施要點」辦理，

其要點另定之，並報教育部核定。 

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        畢畢畢畢        業業業業    

第四十五條  修讀學士學位學生於規定年限內，修滿各學系規定畢業科目及學分者，准予畢業；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學生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成績優異，其每學期畢業成績

平均八十分以上，操行成績八十分以上，學業成績名次在該系該年級學生數前

百分之十以內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學年畢(結)業。 

修讀博、碩士班學生於規定修業年限內修滿各學系（所）規定畢業科目及學分且通

過本校「博士暨碩士學位考試辦法」之各項規定者，准予畢業。其辦法另定之，並

報教育部備查。 

各學系（所）得另訂外語能力或其他能力檢定辦法，通過檢定標準且合於前述規定

者，始准予畢業，訂有檢定辦法規定者，應於各入學招生簡章告知。 

第四十六條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年，已修足該學

系規定之科目及學分數，而不合提前畢業之規定者，仍應註冊入學，且至少應

選修一個科目，不受第十五條規定限制。 

第四十七條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應屆畢(結)業生缺修學分，若於延長修業年限之暑期或第一

學期修畢者，准予畢業。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修者，第一學

期得免予註冊，辦理休學；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個科目。 

第四十八條  學生成績之考核及學位之授予，依大學法、學位授予法及其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十二章        更改姓名更改姓名更改姓名更改姓名、、、、年齡年齡年齡年齡    

第四十九條  入學新生姓名、出生年月日，應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

分證所載不符者，應即更正。 

第 五十 條  在校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姓名、出生年月日者，應檢具戶政機關發給之

證件，向教務處註冊組辦理。 

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十三章        附附附附        則則則則        

第五十一條  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另訂之，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五十二條  本校各所、系學生實習及公費生服務辦法另訂之。 

第五十三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頒布之有關法令及本校校務會議決議辦理。 

第五十四條  本學則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行，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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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ǺǺǺǺঅ҅ࡕ೯ၸঅ҅ࡕ೯ၸঅ҅ࡕ೯ၸঅ҅ࡕ೯ၸǶǶǶǶঅ҅ӵΠঅ҅ӵΠঅ҅ӵΠঅ҅ӵΠǺǺǺǺ    

ಃΜΟచಃࢤঅ҅ࣁಃΜΟచಃࢤঅ҅ࣁಃΜΟచಃࢤঅ҅ࣁಃΜΟచಃࢤঅ҅ࣁǺȨǺȨǺȨǺȨҁਠ௦ᏢԃᏢϩڋҁਠ௦ᏢԃᏢϩڋҁਠ௦ᏢԃᏢϩڋҁਠ௦ᏢԃᏢϩڋǴǴǴǴεᏢӚᏢسঅԃज़ࣁѤԃεᏢӚᏢسঅԃज़ࣁѤԃεᏢӚᏢسঅԃज़ࣁѤԃεᏢӚᏢسঅԃज़ࣁѤԃǴǴǴǴԿϿঅԿϿঅԿϿঅԿϿঅ

ಞԭΒΜΖᏢϩಞԭΒΜΖᏢϩಞԭΒΜΖᏢϩಞԭΒΜΖᏢϩǴǴǴǴԖ୯λৣၗػᏢৣسၗғ߾ԿϿঅಞԭѤΜΖᏢϩԖ୯λৣၗػᏢৣسၗғ߾ԿϿঅಞԭѤΜΖᏢϩԖ୯λৣၗػᏢৣسၗғ߾ԿϿঅಞԭѤΜΖᏢϩԖ୯λৣၗػᏢৣسၗғ߾ԿϿঅಞԭѤΜΖᏢϩǶǶǶǶǾǾǾǾȩȩȩȩ    

    
    

ᖏਔᖏਔᖏਔᖏਔගਢගਢගਢගਢǵǵǵǵᔕঅुᔕঅुᔕঅुᔕঅुȨȨȨȨ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ݤݤݤȩǴȩǴȩǴȩǴፎፎፎፎ    ቩቩቩቩǶǶǶǶ    
                         

(ගਢൂՏǺ௲୍ೀፐ୍ಔ) 

ᇥᇥᇥᇥ        ܴܴܴܴǺǺǺǺঅ҅௨ፐচ߾Ϸմ෧όӆ໒ፐำϐݤచǴᆶ໒ፐΓኧচ߾অुǴ၁ӵаΠঅ҅ჹྣ߄Ǻ 

ᔕᔕᔕᔕ        ᒤᒤᒤᒤǺǺǺǺ೯ၸࡕǴഋਠߏਡࡕۓჴࡼǶ 

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    অ҅ჹྣ߄অ҅ჹྣ߄অ҅ჹྣ߄অ҅ჹྣ߄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ມǵ໒ፐϷ௨ፐচ߾ᆶբำׇ 

ǵ௨ፐচ߾ 

Ȑȑભፐำόளᆶӕԃભ

ϐ೯ǵӅᒧፐำ٠

௨Ƕ 

Ǿ 

 

ມǵ໒ፐϷ௨ፐচ߾ᆶբำׇ 

ǵ௨ፐচ߾ 

Ȑȑ೯ǵӅᒧፐำόளᆶ

ӕԃભϐભፐำ٠

௨Ƕ 

Ǿ 

೯ϷଣӅᒧፐำࣁ

ਠǵଣભፐำǴӧ௨ፐ

চ߾ᔈᓬӃܭભ

ፐำǴࡺӧЎӷբ

ׇϐঅ҅Ƕ 

ມǵ໒ፐϷ௨ፐচ߾ᆶբำׇ 

ǵ௨ፐচ߾ 

ȐѤȑፐำਔ٩ࢤҁਠፐำ௨

௨ፐǹಃ߄ۓ 5 ନ

മ௲ػѦǴόளӼ௨

 ҹȑߕдፐำǶȐӵځ

ມǵ໒ፐϷ௨ፐচ߾ᆶբำׇ 

ǵ௨ፐচ߾ 

ȐѤȑፐำਔ٩ࢤҁਠፐำ௨

ҹߕ௨ፐȐӵ߄ۓ

ȑǶ 

Ǿ 

٩ᏢғϸᔈǴԵໆᏢғ

ύϱҔᓓሡǶ 

ມǵ໒ፐϷ௨ፐচ߾ᆶբำׇ 

Βǵ໒ፐϷ௨ፐբำׇ 

ȐΒȑӚፐำനᒨᔈܭᆛၡ߃

ᒧ໒3ۈϺֹԋ௲Ꮲ

εᆜǴаճᏢғᒧ

ፐୖԵǶ҂ӵය௲

Ꮲεᆛϐፐำҗ௲୍

ೀଶ໒၀ፐำǶ(௲Ꮲ

εᆜୖԵԄӵߕҹ

Β) 

ມǵ໒ፐϷ௨ፐচ߾ᆶբำׇ 

Βǵ໒ፐϷ௨ፐբำׇ 

ȐΒȑӚ໒ፐൂՏܭӚᏢය໒

ፐᔈӕਔ௲Ꮲε

ᆜǴୖԵԄӵߕҹ

ΒǴаճᏢғᒧፐୖԵǶ 

 

 

໒ፐൂՏܭ໒ፐӕਔ

ϐ௲Ꮲεᆜܭࢬ

ԄǴЪᒱᇤཱུଯǴ

ѨѐٮᏢғᒧፐୖԵ

ϐচཀǶׯࣁ๓ॊલ

Ѩ٠ঋ៝௲Ꮲεᆜ

Ǵࡺբঅु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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ഌǵ໒ፐΓኧচ߾ 

ǵεᏢ 

()Ǿ 

(Β)Ǿ 

(Ο)Ǿ 

 (Ѥ)ᇙբࡰᏤፐำǺࡰᏤ

ՏᏢғ௲ৣፐਔኧа

0.25 λਔीᆉǴՏࡰᏤ

ԴৣᏢයа 3 λਔࣁന

ଯज़Ƕ 

 (Ѥ)ऍೌسᛤҁπբࡰ࠻Ꮴፐ

ำǺനե໒ፐΓኧа 1 Γࣁ

চ߾ǶࡰᏤՏᏢғ௲ৣ

ፐਔኧа 0.1 λਔीᆉǴ

ՏࡰᏤԴৣᏢයа 2 λ

ਔࣁനଯज़Ƕ 

    (ϖ)аमЎ௲ࣽਜ܈मЎ௲

ϐፐЬा௲Ꮲ௲ࣁ

ำǴҗፐ௲ৣගрҙ

ፎǴ໒ፐൂՏቩਡ೯

ၸǴΠज़ࣁ 15 ΓǴज़

ࣁ 40 ΓǶ 

ഌǵ໒ፐΓኧচ߾ 

ǵεᏢ 

()Ǿ 

(Β)Ǿ 

(Ο)Ǿ 

(Ѥ)ᇙբࡰᏤፐำǺࡰᏤ

ՏᏢғ௲ৣፐਔኧа

0.25 λਔीᆉǴՏࡰᏤ

ԴৣᏢයа 3 λਔࣁന

ଯज़Ƕ 

(ϖ)ᛤҁπբࡰ࠻ᏤፐำǺࡰᏤ

ՏᏢғ௲ৣፐਔኧа

0.1 λਔीᆉǴՏࡰᏤԴ

ৣᏢයа 2 λਔࣁനଯ

ज़Ƕ 

    (Ϥ)аमЎ௲ࣽਜ܈मЎ௲

ϐፐЬा௲Ꮲ௲ࣁ

ำǴҗፐ௲ৣගрҙ

ፎǴ໒ፐൂՏቩਡ೯

ၸǴΠज़ࣁ 15 ΓǴज़

ࣁ 40 ΓǶ 

 

 

 

 

1. ᇙբፐำࣁऍ

മ௲ػᏢسፐำǴ

ϞऍೌౢᏢس

٠҂໒ԜፐำǴ

 մନϐǶࡺ

2. চᛤҁπբ࠻ፐำ

చϣឦፐដݤ

ᗺीᆉБݤǴߚ໒

ፐΓኧೕጄǴஒԜ

చፐीᆉБԄݤ

ᙯӈΕҁਠঋҺ

௲ৣፐਔኧϷЍ

๏ຬЍដᗺᒤ

໒ፐΓۓǶќुݤ

ኧೕۓǴԜѦऍೌ

வس 98 Ꮲԃࡋଆ

Εᛤҁπբ࠻ፐำ

ӜᆀঅुࣁȨπբ

చύঅݤܭȩǴҭ࠻

ुǶ 

3. ಃϖීࣁဦঅ

ुǶ 

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    অ҅ࡕӄЎঅ҅ࡕӄЎঅ҅ࡕӄЎঅ҅ࡕӄЎ    

Ǿ 

99Ꮲԃࡋಃ2Ꮲයಃ1ԛ௲୍೯ၸ (100.02.1参) 

100Ꮲԃࡋಃ2Ꮲයಃ2ԛ௲୍೯ၸ(101.04.26) 

൘ǵےԑ 

 ϐǶۓुࣉᒥൻǴ܌Ԗ߾௨ፐϷ໒ፐϐচ܌س٬ҁਠӚᏢଣࣁ

ມǵ໒ፐϷ௨ፐচ߾ᆶբำׇ 

ǵ௨ፐচ߾ 

Ȑȑભፐำόளᆶӕԃભϐ೯ǵӅᒧፐำ٠௨Ƕ 

ȐΒȑӕਔࢤ௨ѸঅፐǴόளӆ௨ᒧঅፐǴаճܭᏢғᒧፐǶ 

ȐΟȑسߐፐำᒧঅӕਔࢤനӭ௨ΟߐᒧঅፐǶ 

ȐѤȑፐำਔ٩ࢤҁਠፐำ௨߄ۓ௨ፐǹಃ 5 ନമ௲ػѦǴόளӼ௨ځдፐำȐӵߕҹ

ȑ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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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ǵ໒ፐϷ௨ፐբำׇ 

ȐȑӚ໒ፐൂՏᔈ٩ፐำᆜाु܌ፐำ໒ፐǴ٠ԾՉ௨ۓፐำਔࢤϷӦǶ 

ȐΒȑӚፐำനᒨᔈܭᆛၡ߃ᒧ໒ۈ 3 Ϻֹԋ௲ᏢεᆜǴаճᏢғᒧፐୖԵǶ҂ӵය

௲Ꮲεᆛϐፐำҗ௲୍ೀଶ໒၀ፐำǶ(௲ᏢεᆜୖԵԄӵߕҹΒ) 

ȐΟȑӚ໒ፐൂՏ໒ፐբਔ໔ϷϣӵΠǺ 

1.Ӛ܌سǵै૽ܭ࠻໒Ꮲࡕ 2 ঁДϣǴֹԋගٮЍජѦسፐ߄Ǵଌ௲୍ೀፐ୍ಔ༼Ƕ 

2.Ӛ܌سǵൂՏᔈܭ໒Ꮲࡕ 3 ঁДϣֹԋ໒ፐំ߄Ǵฦᒵܭ໒ፐس٠ӈӑΌҽǴ

ЬᆅϷᗧឦᏢଣዴᇡคᇤਡകࡕǴଌ௲୍ೀፐ୍ಔ༼Ƕ 

ୖǵ௲ৣ௨ፐϺኧচ߾ 

ǵ௲ৣຼ௨ፐаόϿܭΟВࣁচ߾ǹӵၶਸচӢǴѸۓࡰፐਔ܈ࢤύፐВኧਔǴ

ᔈ໒ፐൂՏЬᆅӕཀќਢᛝǶ 

Βǵ௲ৣঋҺᏢਠЬᆅȐሦЬᆅу๏ޣȑຼள௨ፐΒВǶ 

စǵ௲ৣ௨ፐϐ௲ᏢຑໆೕጄǺ 

ҁਠҺ௲ΟԃаϐҺ௲ৣǴ௲Ꮲຑໆᕴѳ֡ೱុΒᏢයࣣܭ 3.5 ϩаΠǴຼፐਔኧ

όளၻځ୷ҁፐਔኧǴЪόள໒ѸঅፐำǹோӢ܌س௨ፐሡाǴளќਢᛝਡǶ 

Ҵǵ໒ፐដᗺኧज़ೕጄ 

ǵεᏢǺ٩ᏵȨ୯ҥᆵܿεᏢӚൂՏ໒ፐដᗺኧज़ೕጄୖྣ߄ȩ(ӵߕҹΟ)ᒤǹൂՏ

ӵຬၸដᗺኧज़ 10%ϣ໒ፐǴᔈܭԛᏢයံىǴோаӚᏢԃࡋϣፓࣁज़Ƕ 

Βǵࣴ܌زǺᅺγᏢයа 21 ঁដᗺࣁচ߾Ƕ 

ഌǵ໒ፐΓኧচ߾ 

ǵεᏢ 

      ()Ӆᒧǵ೯ǵᇶسǵᏢำፐำǺа 20 ΓࣁΠज़Ǵӵ໒ፐΓኧόىǴᔈќਢᛝਡǶ 

      (Β)ભፐำǺ҂ຬၸᏢය໒ፐដᗺኧज़ϐൂՏа 10 ΓࣁΠज़Ƕຬၸ߾а 15 ΓࣁΠज़Ƕ 

      (Ο)ॣೌࣽЬୋঅፐำǺаൂᐱΓ໒ፐǴՠѸуԏࡰᏤԋҁǶ 

    (Ѥ)ऍೌسπբࡰ࠻ᏤፐำǺനե໒ፐΓኧа 1 Γࣁচ߾Ƕ 

    (ϖ)аमЎ௲ࣽਜ܈मЎ௲ࣁЬा௲Ꮲ௲ϐፐำǴҗፐ௲ৣගрҙፎǴ໒ፐൂՏ 

        ቩਡ೯ၸǴΠज़ࣁ 15 ΓǴज़ࣁ 40 ΓǶ 

Βǵࣴ܌ز 

ᅺγፐำ܌زࣴ       3 Γаǵറγ 2 Γаࣁচ߾Ǵӵ໒ፐΓኧόىǴᔈќਢᛝਡǶ 

 ǵ҂ၲ໒ፐΠज़Γኧϐೕጄࢠ

    ᆛၡ߃ᒧ่״ᒧፐΓኧ҂ၲ໒ፐΠज़Γኧ 1/2 ϐፐำҗ௲୍ೀႣ೯ޕ໒ፐൂՏǴᆛၡуଏᒧ

ᆛၡуଏᒧ่ܭǴளޣᒧፐΓኧ҂ၲ໒ፐΠज़ΓኧǴҗ௲୍ೀϦଶ໒ፐำǹோਸচӢ״่

 ќਢᛝǴ٠ஒচᛝቹҁଌҬ௲୍ೀᒤǶϐ״

ǵҁᒤݤҁਠ௲୍ቩ೯ၸǴਠߏਡࡕۓჴࡼǴঅ҅ਔҭӕǶ 

 

    

،،،،        ǺǺǺǺঅ҅ࡕ೯ၸঅ҅ࡕ೯ၸঅ҅ࡕ೯ၸঅ҅ࡕ೯ၸǶǶǶǶঅ҅ӵΠঅ҅ӵΠঅ҅ӵΠঅ҅ӵΠǺǺǺǺ    
1.1.1.1.ಃΒచಃಃѤීঅ҅ࣁಃΒచಃಃѤීঅ҅ࣁಃΒచಃಃѤීঅ҅ࣁಃΒచಃಃѤීঅ҅ࣁǺǺǺǺȐȐȐȐѤѤѤѤȑȑȑȑፐำਔ٩ࢤҁਠፐำ௨߄ۓ௨ፐፐำਔ٩ࢤҁਠፐำ௨߄ۓ௨ፐፐำਔ٩ࢤҁਠፐำ௨߄ۓ௨ፐፐำਔ٩ࢤҁਠፐำ௨߄ۓ௨ፐǹǹǹǹନമ௲ػѦନമ௲ػѦନമ௲ػѦନമ௲ػѦǴǴǴǴಃಃಃಃ 5555 аааа

όӼ௨όӼ௨όӼ௨όӼ௨ፐำፐำፐำፐำࣁচࣁ߾চࣁ߾চࣁ߾চ߾ȐȐȐȐӵߕҹӵߕҹӵߕҹӵߕҹȑǶȑǶȑǶȑǶ    
2.2.2.2.ಃΒచಃΒಃΒීঅ҅ࣁಃΒచಃΒಃΒීঅ҅ࣁಃΒచಃΒಃΒීঅ҅ࣁಃΒచಃΒಃΒීঅ҅ࣁǺǺǺǺ((((ΒΒΒΒ))))Ӛፐำനᒨᔈܭᆛၡ߃ᒧ໒ۈӚፐำനᒨᔈܭᆛၡ߃ᒧ໒ۈӚፐำനᒨᔈܭᆛၡ߃ᒧ໒ۈӚፐำനᒨᔈܭᆛၡ߃ᒧ໒ۈ 3333 Ϻֹԋ௲ᏢεᆜϺֹԋ௲ᏢεᆜϺֹԋ௲ᏢεᆜϺֹԋ௲ᏢεᆜǴǴǴǴаааа

ճᏢғᒧፐୖԵճᏢғᒧፐୖԵճᏢғᒧፐୖԵճᏢғᒧፐୖԵǶǶǶǶ((((௲ᏢεᆜୖԵԄӵߕҹΒ௲ᏢεᆜୖԵԄӵߕҹΒ௲ᏢεᆜୖԵԄӵߕҹΒ௲ᏢεᆜୖԵԄӵߕҹΒ))))    
3.3.3.3.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অ҅ࡕӄЎ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অ҅ࡕӄЎ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অ҅ࡕӄЎ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অ҅ࡕӄЎǺǺǺ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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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୯ҥᆵܿεᏢ௨ፐϷ໒ፐᒤݤ    

91Ꮲԃࡋಃ1Ꮲයಃ2ԛ௲୍೯ၸȐ91.12.05ȑ 

92Ꮲԃࡋಃ1Ꮲයಃ2ԛ௲୍೯ၸȐ92.11.10ȑ 

92Ꮲԃࡋಃ2Ꮲයಃ2ԛ௲୍೯ၸȐ93.04.15ȑ 

92Ꮲԃࡋಃ2Ꮲයಃ3ԛ௲୍೯ၸȐ93.06.03ȑ 

94Ꮲԃࡋಃ1Ꮲයಃ1ԛᖏਔ௲୍೯ၸȐ94.11.21ȑ 

94Ꮲԃࡋಃ2Ꮲයಃ1ԛᖏਔ௲୍೯ၸȐ95.04.20ȑ 

95Ꮲԃࡋಃ1Ꮲයಃ2ԛᖏਔ௲୍೯ၸȐ95.11.13ȑ 

    95Ꮲԃࡋಃ1Ꮲයಃ2ԛ௲୍೯ၸȐ95.11.30ȑ 

    95Ꮲԃࡋಃ2Ꮲයಃ1ԛ௲୍೯ၸȐ96.03.08ȑ 

    96Ꮲԃࡋಃ1Ꮲයಃ1ԛ௲୍೯ၸȐ96.10.18ȑ 

    96Ꮲԃࡋಃ1Ꮲයಃ3ԛ௲୍೯ၸȐ9参.1.10ȑ 

    96Ꮲԃࡋಃ2Ꮲයಃ1ԛ௲୍೯ၸȐ9参.3.20ȑ 
    96Ꮲԃࡋಃ2Ꮲයᖏਔ௲୍೯ၸȐ9参.4.11ȑ 
9参Ꮲԃࡋಃ2Ꮲයಃ2ԛ௲୍೯ၸȐ98.4.23ȑ 

   98Ꮲԃࡋಃ1Ꮲයಃ3ԛ௲୍೯ၸȐ98.11.26ȑ 

98Ꮲԃࡋಃ2Ꮲයಃ2ԛ௲୍೯ၸ (99.04.29)  

99Ꮲԃࡋಃ2Ꮲයಃ1ԛ௲୍೯ၸ (100.02.1参) 

100Ꮲԃࡋಃ2Ꮲයಃ2ԛ௲୍೯ၸ(101.04.26) 

൘ǵےԑ 

 ϐǶۓुࣉᒥൻǴ܌Ԗ߾௨ፐϷ໒ፐϐচ܌س٬ҁਠӚᏢଣࣁ

ມǵ໒ፐϷ௨ፐচ߾ᆶբำׇ 

ǵ௨ፐচ߾ 

Ȑȑભፐำόளᆶӕԃભϐ೯ǵӅᒧፐำ٠௨Ƕ 

ȐΒȑӕਔࢤ௨ѸঅፐǴόளӆ௨ᒧঅፐǴаճܭᏢғᒧፐǶ 

ȐΟȑسߐፐำᒧঅӕਔࢤനӭ௨ΟߐᒧঅፐǶ 
ȐѤȑፐำਔ٩ࢤҁਠፐำ௨߄ۓ௨ፐǹନമ௲ػѦǴಃ 5 аόӼ௨ፐำࣁচ߾ǶȐӵߕ

ҹȑ    

Βǵ໒ፐϷ௨ፐբำׇ 

ȐȑӚ໒ፐൂՏᔈ٩ፐำᆜाु܌ፐำ໒ፐǴ٠ԾՉ௨ۓፐำਔࢤϷӦǶ 

ȐΒȑӚፐำനᒨᔈܭᆛၡ߃ᒧ໒ۈ 3 Ϻֹԋ௲ᏢεᆜǴаճᏢғᒧፐୖԵǶ(௲Ꮲε

ᆜୖԵԄӵߕҹΒ) 

ȐΟȑӚ໒ፐൂՏ໒ፐբਔ໔ϷϣӵΠǺ 

1.Ӛ܌سǵै૽ܭ࠻໒Ꮲࡕ 2 ঁДϣǴֹԋගٮЍජѦسፐ߄Ǵଌ௲୍ೀፐ୍ಔ༼Ƕ 

2.Ӛ܌سǵൂՏᔈܭ໒Ꮲࡕ 3 ঁДϣֹԋ໒ፐំ߄Ǵฦᒵܭ໒ፐس٠ӈӑΌҽǴ

ЬᆅϷᗧឦᏢଣዴᇡคᇤਡകࡕǴଌ௲୍ೀፐ୍ಔ༼Ƕ 

ୖǵ௲ৣ௨ፐϺኧচ߾ 

ǵ௲ৣຼ௨ፐаόϿܭΟВࣁচ߾ǹӵၶਸচӢǴѸۓࡰፐਔ܈ࢤύፐВኧਔǴ

ᔈ໒ፐൂՏЬᆅӕཀќਢᛝǶ 

Βǵ௲ৣঋҺᏢਠЬᆅȐሦЬᆅу๏ޣȑຼள௨ፐΒВǶ 

စǵ௲ৣ௨ፐϐ௲ᏢຑໆೕጄǺ 

ҁਠҺ௲ΟԃаϐҺ௲ৣǴ௲Ꮲຑໆᕴѳ֡ೱុΒᏢයࣣܭ 3.5 ϩаΠǴຼፐਔኧ

όளၻځ୷ҁፐਔኧǴЪόள໒ѸঅፐำǹோӢ܌س௨ፐሡाǴளќਢᛝਡǶ 

Ҵǵ໒ፐដᗺኧज़ೕጄ 

ǵεᏢǺ٩ᏵȨ୯ҥᆵܿεᏢӚൂՏ໒ፐដᗺኧज़ೕጄୖྣ߄ȩ(ӵߕҹΟ)ᒤǹൂ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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ӵຬၸដᗺኧज़ 10%ϣ໒ፐǴᔈܭԛᏢයံىǴோаӚᏢԃࡋϣፓࣁज़Ƕ 

Βǵࣴ܌زǺᅺγᏢයа 21 ঁដᗺࣁচ߾Ƕ 

ഌǵ໒ፐΓኧচ߾ 

ǵεᏢ 

      ()Ӆᒧǵ೯ǵᇶسǵᏢำፐำǺа 20 ΓࣁΠज़Ǵӵ໒ፐΓኧόىǴᔈќਢᛝਡǶ 

      (Β)ભፐำǺ҂ຬၸᏢය໒ፐដᗺኧज़ϐൂՏа 10 ΓࣁΠज़Ƕຬၸ߾а 15 ΓࣁΠज़Ƕ 

      (Ο)ॣೌࣽЬୋঅፐำǺаൂᐱΓ໒ፐǴՠѸуԏࡰᏤԋҁǶ 

    (Ѥ)ऍೌسπբࡰ࠻ᏤፐำǺനե໒ፐΓኧа 1 Γࣁচ߾Ƕ 

    (ϖ)аमЎ௲ࣽਜ܈मЎ௲ࣁЬा௲Ꮲ௲ϐፐำǴҗፐ௲ৣගрҙፎǴ໒ፐൂՏ 

        ቩਡ೯ၸǴΠज़ࣁ 15 ΓǴज़ࣁ 40 ΓǶ 

Βǵࣴ܌ز 

ᅺγፐำ܌زࣴ       3 Γаǵറγ 2 Γаࣁচ߾Ǵӵ໒ፐΓኧόىǴᔈќਢᛝਡǶ 

 ǵ҂ၲ໒ፐΠज़Γኧϐೕጄࢠ

    ᆛၡ߃ᒧ่״ᒧፐΓኧ҂ၲ໒ፐΠज़Γኧ 1/2 ϐፐำҗ௲୍ೀႣ೯ޕ໒ፐൂՏǴᆛၡуଏᒧ

ᆛၡуଏᒧ่ܭǴளޣᒧፐΓኧ҂ၲ໒ፐΠज़ΓኧǴҗ௲୍ೀϦଶ໒ፐำǹோਸচӢ״่

 ќਢᛝǴ٠ஒচᛝቹҁଌҬ௲୍ೀᒤǶϐ״

ǵҁᒤݤҁਠ௲୍ቩ೯ၸǴਠߏਡࡕۓჴࡼǴঅ҅ਔҭӕǶ 
    

    

ᖏਔᖏਔᖏਔᖏਔගਢගਢගਢගਢΒΒΒΒǵǵǵǵঅۓঅۓঅۓঅۓȨȨȨȨ୯ҥᆵܿεᏢ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୯ҥᆵܿεᏢ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୯ҥᆵܿεᏢ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୯ҥᆵܿεᏢ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ȩǴȩǴȩǴȩǴፎፎፎፎ    ቩቩቩቩǶǶǶǶ    
                         

(ගਢൂՏǺৣၗػᄤ൩ᇶᏤೀ) 

ᇥᇥᇥᇥ        ܴܴܴܴǺǺǺǺঅ҅ϩӵঅ҅ჹྣ߄Ǻ    

 

অ҅చЎ ՉచЎ 
ᇥ  

ܴ 

ಃ 12 చ ҁਠ௲ػᏢำፐำচ߾ೕჄВ໔Ϸ

පයқϺፐǴோৣғӕཀۈࡕ

ளڹܭ໔໒ፐǶ 

 ཥ

ቚ 

ಃΖക  ి؎ᐒڋ 

ಃ 32 చ  ҁਠ௲ػᏢำᏢғܭဆය໔ԖΠӈ

ϐޣǴᔈಖЗৣځၗғϐၗ

ǴҁਠόӆᒤӜᚐሀံǺ 

Ȑȑ ೱុΒᏢයঅಞࣽҞԖΟϩ

ϐа҂ၲ 60 ϩǶ 

ȐΒȑ ቺػᏹՉԋᕮǴೱុΒᏢය҂

ၲ 80 ϩǶ 

ȐΟȑ ௲ᏢჴಞԋᕮǴҺᏢය҂ၲ

 ཥ

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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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ϩǶ 

ȐѤȑ Ꮲය௲୍ܺػᏢಞਔኧ҂

ၲ 18 λਔǶ 

ҁਠȨ௲ػᏢำᏢғి؎բाᗺȩ

ќुϐǶ 

ಃ 33 చ Ǿ 

ҁਠȨৣၗғᄤӝ௲ৣᒿߕ᠐բ

ाᗺȩќुϐǶ 

ಃ 31 చ ҁਠৣၗғ಄ӝΠӈၗϐ

Ǵൔ௲ػӕཀǴளܭҁਠ

аᒿߕ᠐БԄံঅᏢϩǴӵԖ

ਸሡǴҁೀӕཀளԿдਠ

аᒿߕ᠐БԄံঅᏢϩǺ 
ǵ ၻৣၗݤػಃΒΜచೕ

ҙፎයज़Ǵҁೀаҙፎۓ

ਔൔ௲ػਡۓϐ௲ػ

ፐำख़ཥᒤᇡۓǴځ

ᏢϩόޣىǶ 
Βǵ ӢਸݩǴҁೀᇡۓ௲

 ǶޣىፐำᏢϩԖόػ

᠐БԄံߕаᒿۓೕ٩

অᏢϩޣǴᔈܭ 2 ԃϣֹԋံঅ

ϷᇡۓǴځԋᕮቩਡϷᛦҬᏢϩ

ᔈ٩ҁਠೕۓᒤǶ 

 

ཥ

ቚ

ಃ

Β

 

 

୯ҥᆵܿεᏢ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୯ҥᆵܿεᏢ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୯ҥᆵܿεᏢ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୯ҥᆵܿεᏢᏢғঅಞ௲ػᏢำᒤݤ(অुύঅुύঅुύঅुύ) 

 

99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務會議通過(99.11.18) 
99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5 次教務會議通過(100.01.06) 

一 OO 學年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100.10.13） 
教育部 101.01.19 台中（二）字第 101001230 號函同意核定 

一 OO 學年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101.03.15） 

ಃകಃകಃകಃക ᕴ߾ᕴ߾ᕴ߾ᕴ߾ 

ಃ 1 చ ࣁӢᔈ୯ҥᆵܿεᏢȐаΠᆀҁਠȑᏢғঅಞ௲ػᏢำϐሡाǴ٩ৣၗݤػǵৣၗػ

ػȨ୯ҥᆵܿεᏢᏢғঅಞ௲ۓǴुۓϐೕݤύЈᒤػϷεᏢҥৣၗ߾Չಒࡼݤ

ᏢำᒤݤȩȐаΠᙁᆀҁᒤݤȑǶ 

ಃ 2 చ ৣၗػхৣࡴၗᙍ௲ػፐำϷ௲ৣၗᔠۓǶ 

ύ௲ځჴಞፐำǹػፐำϷ௲ػፐำǵ௲ߐද೯ፐำǵࡴፐำхػ௲ৣၗᙍ        

 ᏢำǶػჴಞፐำǴӝᆀ௲ػፐำϷ௲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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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చ  ҁᒤ܌ݤᆀȨ௲ػᏢำৣၗᜪࣽȩ߯௲ػਡϐѴ༜ǵਸ௲ػᏢਠȐȑȐ୯҇

λᏢ௲ػ໘يࢤЈምᛖᜪȑǵ୯҇λᏢৣၗᜪࣽǶ 

ಃ 4 చ  ҁਠᔈࡪ௲ػਡ໒ϐৣၗᜪࣽϩձೕჄᒤৣၗᙍ௲ػፐำǴᏢғటֹԋঅಞ܈

௦ᇡࢌᜪࣽৣၗᙍ௲ػፐำᏢϩǴᔈᅩᒧ೯ၸڗளӚ၀ᜪࣽৣၗғၗǴ௲ػᏢ

ำϐᅩᒧ٩ҁਠᏢғঅಞ௲ػᏢำᅩᒧჴࡼाᗺᒤǴ၀ाᗺќुۓϐ٠ൔፎ௲ػ

ഢǶ 

ಃ 5 చ  ҁᒤݤҔჹຝࣁҁਠεᏢΒԃભȐ֖ȑаϷᅺǵറγӧਠғȐ֖অᄤቶӧ

ᙍϷߚӧᙍᏢՏȑǶ 

ಃΒകಃΒകಃΒകಃΒക অಞၗᄤᅩᒧБԄঅಞၗᄤᅩᒧБԄঅಞၗᄤᅩᒧБԄঅಞၗᄤᅩᒧБԄ 

ಃ 6 చ  ௲ػᏢำϐҙፎၗǵҙፎය໔ǵᅩᒧБԄӵΠǺ 

ǵҙፎၗ 

εᏢᏢғӚᏢයᏹՉԋᕮၲ 80 ϩȐ֖ȑаǴЪӚᏢයᏢᕴԋᕮ௨ׇ܌ځࣁឦ

ભϐ 60ʘ܈Ꮲᕴԋᕮၲ 80 ϩаǶ 

 

ᅺγǵറγᏢғӚᏢයᏹՉԋᕮၲ܌زࣴ      80 ϩȐ֖ȑаǴЪᏢᕴѳ֡ԋᕮ

ၲ 80 ϩаǶ 

 
Βǵҙፎය໔Ǻ٩ᏢԃᏢਠϦᅩᒧൔӜਔ໔Ƕ 

ΟǵᅩᒧБԄǺ٩ҁਠȨᏢғঅಞ௲ػᏢำᅩᒧჴࡼाᗺȩᒤǶ 

ಃ 7 చ চՐ҇ᝤᏢғୖуҁਠӚᜪࣽ௲ػᏢำᅩᒧǴளࡪᒵڗྗफ़եᕴϩ 25ʘǴځӜᚐ

௦ѦуБԄǴനӭ 3 ΓǴൔӕཀࡕǴۈёڗள௲ػᏢำၗǶ 

ಃ 8 చ  ௲ػᏢำৣၗᜪࣽᒵڗΓኧа௲ػਡৣۓၗғӜᚐࣁज़ǴᒵڗӜൂҗᏢਠϦѲǶ 

ಃ 9 చ  ௲ػᏢำܕғǵᅩᒧπբǴҗҁਠৣၗػᄤ൩ᇶᏤೀȐаΠᙁᆀҁೀȑӕ࣬ᜢൂՏ

ᒤǶ 

        অಞ௲ػᏢำϐᏢғӜнϷ࣬ᜢၗᔈܭҁೀִ๓ߥ੮Ƕ 

ಃ 10 చ  ৣၗғӢᏢᝤ౦ᙯᏢ܈ᔈۛᒵځڗдৣၗػεᏢϐᅺǵറγǴᔕᙯ౽࣬ӕᜪ

ࣽৣၗғၗᝩុঅಞ࣬ӕᜪࣽৣၗᙍ௲ػፐำǴ࣬ᜢೕۓӵΠǺ 

       ǵৣၗғӢᏢᝤ౦ᙯᏢԿдਠঅಞৣၗᙍ௲ػፐำǴҗᙯрᆶᙯΕٿਠӕཀǴ

٠ዴᇡٿਠ֡Ԗ௲ػਡۓ࣬ػӕϐᜪձᆶᏢࣽǴᙯрࡕᙯрᏢਠόளӆᒤৣ

ၗғલᚐሀံǴЪᙯᏢϐৣၗғᝩុঅಞৣၗᙍ௲ػፐำᔈҗᙯΕᏢਠᇶᏤǶ 

       ΒǵዴᇡԖ௲ػਡۓ࣬ػӕϐᜪձᆶᏢࣽǴ٠ҁਠቩຑࡕǴӕཀҁਠ܈дਠ

ϐᔈۛৣၗғԵڗҁਠᅺǵറγǴ౽ᙯၗᝩុঅಞৣၗᙍ௲ػፐำޣǴᔈ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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ҁਠᏢ߾Ϸ௲ػᏢำঅಞᆶᏢϩ௦ी࣬ᜢೕۓᒤǶᙯрᏢਠόளӆᒤৣၗғલᚐሀ

ံǴ٠ᔈҗҁਠִࣁᇶᏤঅፐǶ 

       ΟǵҁਠᏢԃࡋᔈۛৣၗғԵڗдਠᅺǵറγǴᔕ౽ᙯၗԿдਠᝩុঅಞৣၗ

ᙍ௲ػፐำޣǴᔈܭ 6 ДۭӛҁೀගрҙፎǴ٠җҁೀዴᇡٿਠ֡Ԗ௲ػਡۓ

 ᒪલᚐҁਠόӆᒤৣၗғલᚐሀံǶ܌ޣӕϐᜪձϷᏢࣽǴ೯ၸҙፎ࣬ػ

       ѤǵඟৣၗғऩܭᙯΕҁਠࡕӢܫࡺకৣၗғၗǴ܌ᒪલᚐҁਠόளᒤલᚐሀံǶ 

ಃΟകಃΟകಃΟകಃΟക  ໒໒໒໒ 

ಃ 11 చ ௲ػᏢำϐܕғӜᚐ٩௲ػਡۓӜᚐǴа 45 Γࣁज़Ǵ20 ΓࣁΠज़Ǵӵ໒ፐόىǴ

ᔈќਢᛝਡࡕ໒Ƕፐำа໒ࣁচ߾Ƕ 

ಃ 12 చ ҁਠ௲ػᏢำፐำচ߾ೕჄВ໔ϷපයқϺፐǴோৣғӕཀۈࡕளڹܭ໔໒ፐǶ 

ಃѤകಃѤകಃѤകಃѤക  ௲ػፐำ௲ػፐำ௲ػፐำ௲ػፐำ 

ಃ 13 చ  ௲ػᏢำᔈঅಞϐ௲ػፐำᏢϩӵΠǺ  

ǵѴ༜௲ৣৣၗᙍ௲ػፐำϐ௲ػፐำࣽҞԿϿঅಞ 26 ᏢϩǴхࡴǺ 

()ѸঅࣽҞϷᏢϩǴԿϿ 20 ᏢϩǶ 

1.௲Ꮲ୷ҁᏢࣽፐำ(ԿϿঅಞ 2 ᏢࣽǴЪঅᅈ 4 Ꮲϩа)Ƕ 
2.௲ػ୷ᘵፐำ(ԿϿঅᅈ 2 Ꮲϩа)Ƕ 
3.௲ػБݤᏢፐำ(ԿϿঅಞ 2 ᏢࣽǴЪঅᅈ 4 Ꮲϩа)Ƕ 
4.௲௲ݤϷ௲Ꮲჴಞፐำ(ԿϿঅಞ 2 ᏢࣽǴЪঅᅈ 6 Ꮲϩа)Ƕ 

(Β)ᒧঅࣽҞϷᏢϩǴԿϿ 6 ᏢϩǶ 

Βǵਸ௲ػ௲ৣৣၗᙍ௲ػፐำϐ௲ػፐำࣽҞԿϿঅಞ 40 ᏢϩǴхࡴǺ 

()௲ػፐำǺԿϿ 10 ᏢϩǶځύ௲Ꮲ୷ҁᏢࣽፐำԿϿঅಞ 2 ᏢϩǴ௲ػ୷

ᘵፐำԿϿঅಞ 2 ᏢϩǴ௲ػБݤᏢፐำԿϿঅಞ 2 ᏢϩǶ 

(Β)ਸ௲ػፐำǺԿϿ 30 ᏢϩǴхࡴǺ 

1.ਸ௲ػӅӕፐำǺ10 ᏢϩࣣࣁѸঅǺ 

(1)ਸ௲ػᏤፕ(3 Ꮲϩ) 

(2)ਸ௲ػᏢғຑໆȐ3 Ꮲϩȑ 

(3)ਸ௲ػ௲ᏢჴಞȐ4 Ꮲϩȑ 

2.ਸ௲ػӚᜪಔፐำǺԿϿ 20 ᏢϩǴхࡴǺ 

ЈምᛖᜪԿϿѸঅي(1) 10 ᏢϩǶ 

A.ঁձϯ௲ػीฝޑۺᆶჴࡼȐ2 Ꮲϩȑ 

B.يЈምᛖᏢғ௲௲ݤȐ4 Ꮲϩȑ 

ȐаࣣࣁѸঅǴаΠԿϿ 4 ࣽᒧ 2 ࣽȑ 

A.ਸ௲ػፕᚒᆶᖿ༈Ȑ2 Ꮲϩȑ 

B.ՉׯࣁᡂೌמȐ2 Ꮲϩȑ 

C.ਸูٽวȐ2 Ꮲϩ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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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ᒃৣӝբᆶৎЍජȐ2 Ꮲϩȑ 

ЈምᛖᜪԿϿᒧঅي(2) 10 ᏢϩǶ 

Οǵ୯҇λᏢ௲ৣৣၗᙍ௲ػፐำϐ௲ػፐำࣽҞԿϿঅಞ 42 ᏢϩǴхࡴǺ 

()௲Ꮲ୷ҁᏢࣽፐำǺԿϿ 10 ᏢϩǶΎεሦୱፐำԿϿᔈঅಞѤεሦୱፐำǶ 

(Β) ௲ػ୷ᘵፐำǺԿϿ 4 ᏢϩǶ           

(Ο) ௲ػБݤᏢፐำǺԿϿ 6 ᏢϩǶ 

          (Ѥ) ௲ᏢჴಞϷ௲௲ݤፐำǺԿϿ 12 ᏢϩǶ 

          (ϖ) ᒧঅፐำǺԿϿ 10 ᏢϩǶ 

 

ಃ 14 చ  ௲ػᏢำϐፐำीฝǴаᅩᒧ೯ၸҁਠᏢԃࡋҁਠൔ௲ػਡۓϐ௲ػᏢำࣽҞ߄Ϸ

Ꮲϩኧ٩ࣁᏵǶ 

ಃ 15 చ  Ꮲғၠਠঅಞৣၗᙍ௲ػፐำǴᔈӧ࣬ӕ௲ػ໘ࢤϷᜪဂࣽձϐගΠǴᔈ٩ৣၗ

 ளঅፐǶۈࡕǴҁਠϷдਠӕཀۓೕೕݤϷ࣬ᜢݤػ

         Ꮲғၠਠঅಞৣၗᙍ௲ػፐำϐ௦ᇡǵܢխᏢϩϐයज़ǵКٯ٣Ǵ٩ӚਠᏢ߾ೕ

 Ƕەխ࣬ᜢ٣ܢᒤǴ٠җচਠᒤঅಞǵ௦ᇡǵۓ

ಃϖകಃϖകಃϖകಃϖക ᏢϩܢխᏢϩܢխᏢϩܢխᏢϩܢխ 

ಃ 16 చ ҙፎΓᔈᔠڀΠӈၗǴӛҁೀගрҙፎǺ 

Ȑȑ ᏢϩܢխϷᇡӈҙፎ߄ 

ȐΒȑ চঅಞፐำϐᐕԃԋᕮൂ҅ҁȐ܈ᛝϐቹҁȑϷ௲Ꮲεᆜ 

ಃ 17 చ  ҁਠ҂ڀԖ၀ৣၗᜪࣽঅಞၗϐᏢғҁೀӕཀளঅಞ܌໒ৣၗᙍ௲ػፐำǴோ௲

Ǵӛҁೀۓள٩ҁਠ࣬ᜢೕࡕᏢำᅩᒧ೯ၸػ௲ځϷ௲ᏢჴಞፐำόளঅಞǶݤ௲

ҙፎᏢϩܢխǶܢխᏢϩኧԿӭόளຬၸ၀ৣၗᜪࣽ௲ػᏢำᔈঅᏢϩኧϐѤϩϐ

ज़Ƕ 

ಃ 18 చ  ҁਠᔈۛৣၗғԵڗҁਠᅺǵറγǴਡ౽ᙯ࣬ӕᜪࣽৣၗғၗᝩុঅಞ࣬

ӕᜪࣽৣၗᙍ௲ػፐำǴளܭҁਠᝩុঅಞৣၗᙍ௲ػፐำǴځςঅಞϐᏢϩኧٳ

ΕीᆉǴ٠٩ҁਠ࣬ᜢೕۓᒤǶ 

ಃ 19 చ  මܭҁਠ܈дਠৣڀၗғၗ܌অಞ௲ػᏢำ௲ػፐำϐᏢϩǴЪڀഢচਠৣၗ

Ǵளᒤ࣬ӕϐޣᏢำঅಞၗػளҁਠ௲ڗᏢำᅩᒧ٠ػ೯ၸ௲ܭǴޣϩၗيػ

ৣၗᜪࣽ௲ػᏢำᏢϩܢխǴԿӭόளຬၸ၀ৣၗᜪࣽ௲ػᏢำᔈঅᏢϩኧϐΒϩϐ

ज़Ƕ 

 

ಃ 20 చ  ҁਠৣၗػᏢৣسၗғǴ೯ၸ௲ػᏢำᅩᒧڗ٠ளќᜪࣽৣၗғၗǴёҔܭӧ

ਠය໔ڀচᜪࣽৣၗғၗ܌অಞ܄፦࣬ӕϐ௲ػፐำܢխځќᜪࣽঅಞ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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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ᜪࣽ௲ػᏢำ௲ػፐำǴԿӭόளຬၸ၀ৣၗᜪࣽ௲ػᏢำᔈঅᏢϩኧϐѤϩ

ϐज़Ƕ 

 

ಃ 21 చ  ςԖଯભύаΠᏢਠϷѴ༜ӝ௲ৣਜϐ௲ৣޣǴঅಞќᜪࣽৣၗᙍ௲ػ

ፐำǴள٩ҁᒤݤಃ 22 చೕۓᒤ௲ػፐำᏢϩܢխǴᏢϩܢխԿӭόளຬၸќ

ᜪࣽ௲ػፐำᔈঅᏢϩኧϐΒϩϐज़ǴЪܢߐխᏢϩϐԋᕮόளեܭ

70 ϩǶ 

ಃ 22 చ  ܢխᏢϩϐೀচ߾ӵΠǺ 

ǵҙፎܢխᏢϩǴаᅩᒧ೯ၸҁਠӚ၀ᜪࣽ௲ػፐำ่ᄬܢࣁխϐ٩ᏵǴЪаᏢයᒤ

ԛࣁচ߾Ƕ 

ΒǵᏢϩܢխόளаࣽܢӭࣽǴ٠аࣽҞӜᆀǵᏢϩኧϷϣ࣬ӕࣁচ߾ǶςঅಞϷܢ

խࣽҞᏢϩኧόӕਔǴᔈаᏢϩኧӭܢޣխᏢϩኧϿޣǶ 

Οǵ௲௲ݤϷ௲ᏢჴಞፐำόளڗܭளৣၗғၗঅಞǴЪόӕৣၗᜪࣽόள 

    ᒤܢխǶ 

Ѥǵঅಞ௲ػᏢำϐࣴ܌زᅺǵറγǴЬঅϐࣽҞᆶ௲ػᏢำࣽҞ࣬ӕਔǴόளᒤ

௲ػᏢำ௲ػፐำϐܢխǶ 

 

ಃ 23 చ  ܢխᏢϩำׇǴϩ߃ቩϷፄቩΒ໘ࢤՉǺ 

ǵ߃ቩǺҗҁೀ٩ҁᒤݤೕۓᔈഢၗՉቩǴ߃ቩ೯ၸޣǴБளՉፄቩǶ 

       ΒǵፄቩǺҗҁೀӚৣၗᜪࣽ௲ػᏢำፐำہՉቩ(хࡴ௲ᏢҞǵፐำϣǵ

ԋᕮाǵৣၗғၗ)Ƕ  

ಃϤകಃϤകಃϤകಃϤക  অයำᆶԃज़অයำᆶԃज़অයำᆶԃज़অයำᆶԃज़ǵǵǵǵԋᕮԵਡϷᏢϩԋᕮԵਡϷᏢϩԋᕮԵਡϷᏢϩԋᕮԵਡϷᏢϩ 

ಃ 24 చ  ಄ӝҁᒤݤಃ 17 చᏢϩܢխϐᏢғǴځঅಞ௲ػፐำԃज़Ծᅩ၂೯ၸࡕᆉଆᔈຬၸ

ԃа(аᏢයीϐԿϿ 3 ᏢයǴ٠Ԗঅಞ௲ػᏢำፐำፐ٣ჴǴό֖පයঅፐ)Ǵќ

уъԃӄਔ௲ػჴಞፐำǶ 

ಃ 25 చ  ಄ӝҁᒤݤಃ 21 చᏢϩܢխϐᏢғǴځঅಞ௲ػፐำԃज़ԿϿᔈၲ 1 ԃǶ(аᏢය

ीϐԿϿ 2 ᏢයǴ٠Ԗঅಞ௲ػᏢำፐำ٣ჴǴό֖පයঅፐ) 

ಃ 26 చ  ନҁᒤݤಃ 24 చϷಃ 25 చೕۓѦǴৣ ၗғ௲ػᏢำঅයำᔈԿϿ 2 ԃ(аᏢයीϐԿ

Ͽ 4 ᏢයǴ٠Ԗঅಞ௲ػᏢำፐำ٣ჴǴό֖පයঅፐ)Ǵќуъԃӄਔ௲ػჴಞፐำǶ 

ಃ 27 చ  অಞ௲ػᏢำϐৣၗғ҂ӧೕۓঅԃज़ϣঅᅈ௲ػፐำᔈঅᏢϩޣǴளҙፎߏۯ

অԃज़ԿΒԃǹߏۯځϐԃज़ᔈٳΕεᏢݤϷࡼځՉಒߏۯۓ܌߾অԃज़ϣी

ᆉ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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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చ  ᏢғᏢයঅಞ௲ػᏢำ௲ػፐำᏢϩǴٳӕЬঅࣽ܌سҞᏢϩीΕᏢයঅಞࣽҞ

ᏢϩᕴኧǴځᏢϩᕴኧᔈ٩ҁਠᏢ߾ᒤǶ 

   Ѵ༜ৣၗᜪࣽ௲ػᏢำǺᏢයԿϿঅಞࣽǴԿӭόளຬၸѤࣽǶ 

   ਸ௲ػᏢਠ()ৣၗᜪࣽ௲ػᏢำȐ୯҇λᏢ௲ػ໘يࢤЈምᛖᜪȑǺᏢය 

   ϿঅಞࣽǴԿӭόளຬၸϖࣽǶ 

   ୯҇λᏢৣၗᜪࣽ௲ػᏢำǺᏢයϿঅಞࣽǴԿӭόளຬၸϖࣽǶ 

 

ಃ 29 చ  ৣၗғܭঅೕۓϐৣၗᙍ௲ػፐำǴЪԋᕮϷޣǴᔈҁೀӚৣၗᜪࣽ௲ػᏢำ

ፐำہቩਡ೯ၸࡕǴۈளҗҁਠ٩ೕۓว๏၀ᜪࣽঅৣၗᙍ௲ػܴਜǶ 

 

ಃΎകಃΎകಃΎകಃΎക  ᏢϩᏢϩᏢϩᏢϩ 

ಃ 30 చ  ٩ҁᒤݤঅಞ௲ػᏢำϐࣽҞϷᏢϩǴᔈ٩ೕۓᛦҬᏢϩǴ௲ػᏢำᏢϩКྣҁਠ

ৣጄᏢଣεᏢԏྗǶᛦᅈೕۓϣϐᏢϩޣǴຬঅᏢϩளխᛦᏢϩǶऩ҂ֹԋ

၀ᏢϩϐঅಞǴ಄ӝҁਠଏೕޣۓǴளҙፎ௲ػᏢำᏢϩଏǶ 
 অයज़ϣǴᔈᛦҬᏢϩϷᏢᚇ୷ኧǶܭғزࣴ         

         εᏢۯғঅಞ 9 ᏢϩаΠޣǴᔈᛦҬᏢϩǹ10 ᏢϩȐ֖ȑаޣᔈᛦҬӄᚐᏢᚇ

Ƕ 

ಃ 31 చ  Ꮲғୖуъԃӄਔϐ௲ػჴಞፐำǴᔈᛦҬ࣬ܭ 4 Ꮲϩϐ௲ػჴಞᇶᏤǴ 1 Ꮲϩ

КྣҁਠৣጄᏢଣεᏢԏྗǶ  

ಃΖക  ి؎ᐒڋ 

ಃ 32 చ  ҁਠ௲ػᏢำᏢғܭဆය໔ԖΠӈϐޣǴᔈಖЗৣځၗғϐၗǴҁਠόӆᒤ

ӜᚐሀံǺ 

Ȑȑ ೱុΒᏢයঅಞࣽҞԖΟϩϐа҂ၲ 60 ϩǶ 

ȐΒȑ ቺػᏹՉԋᕮǴೱុΒᏢය҂ၲ 80 ϩǶ 

ȐΟȑ ௲ᏢჴಞԋᕮǴҺᏢය҂ၲ 60 ϩǶ 

ȐѤȑ Ꮲය௲୍ܺػᏢಞਔኧ҂ၲ 18 λਔǶ 

ҁਠȨ௲ػᏢำᏢғి؎բाᗺȩќुϐǶ 

ಃΐകಃΐകಃΐകಃΐക  ᒿߕ᠐ᒿߕ᠐ᒿߕ᠐ᒿߕ᠐ 

ಃ 33 చ  ҁਠৣၗғ಄ӝΠӈၗϐǴൔ௲ػӕཀǴளܭҁਠаᒿߕ᠐БԄံঅᏢ

ϩǴӵԖਸሡǴҁೀӕཀளԿдਠаᒿߕ᠐БԄံঅᏢϩǺ 
Οǵ ၻৣၗݤػಃΒΜచೕۓҙፎයज़Ǵҁೀаҙፎਔൔ௲ػਡۓϐ௲ػ

ፐำख़ཥᒤᇡۓǴځᏢϩόޣى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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Ѥǵ ӢਸݩǴҁೀᇡۓ௲ػፐำᏢϩԖόޣىǶ 

ܭǴᔈޣ᠐БԄံঅᏢϩߕаᒿۓೕ٩ 2 ԃϣֹԋံঅϷᇡۓǴځԋᕮቩਡϷᛦ

ҬᏢϩᔈ٩ҁਠೕۓᒤǶ 

ҁਠȨৣၗғᄤӝ௲ৣᒿߕ᠐բाᗺȩќुϐǶ 

ಃΜകಃΜകಃΜകಃΜക  ߾ߕ߾ߕ߾ߕ߾ߕ 

ಃ 34 చ  ௲ػჴಞፐำϐঅಞǴ٩ҁਠਥᏵৣၗݤػǵৣၗࡼݤػՉಒ߾࣬ᜢݤзೕۓϷ

௲ػȨৣၗػϐεᏢᒤ௲ػჴಞբচ߾ȩᆶ࣬ᜢڄញཀԑۓु܌ϐȨ୯ҥᆵܿ

εᏢ௲ػჴಞፐำჴࡼᒤݤȩᒤǶ 

ಃ 35 చ  ҁᒤݤ҂ᅰە٣Ǵ٩ৣၗݤػǵৣၗࡼݤػՉಒ߾ǵଯભύаΠᏢਠϷѴ༜

௲ৣၗᔠۓᒤݤǵεᏢҥৣၗػύЈᒤݤ࣬ᜢݤзೕۓϷҁਠ࣬ᜢೕۓᆶ௲ػ

࣬ᜢڄញཀԑᒤǶ 
ಃ 36 చ ҁᒤݤ௲୍೯ၸǴ٠ਠߏਡёǴൔ௲ػਡࡕۓჴࡼǴঅ҅ਔҭ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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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國立臺東大學教育學程學生淘汰作業要點國立臺東大學教育學程學生淘汰作業要點國立臺東大學教育學程學生淘汰作業要點國立臺東大學教育學程學生淘汰作業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一、 依據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第 32 條規定辦理。 

二、 本校教育學程學生於肄業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終止其師資生之資格，本校不再辦理名

額遞補： 

 () ೱុΒᏢයঅಞࣽҞԖΟϩϐа҂ၲೱុΒᏢයঅಞࣽҞԖΟϩϐа҂ၲೱុΒᏢයঅಞࣽҞԖΟϩϐа҂ၲೱុΒᏢයঅಞࣽҞԖΟϩϐа҂ၲ 60 ϩϩϩϩǶǶǶǶ 

(ΒΒΒΒ) ቺػᏹՉԋᕮቺػᏹՉԋᕮቺػᏹՉԋᕮቺػᏹՉԋᕮǴǴǴǴೱុΒᏢය҂ၲೱុΒᏢය҂ၲೱុΒᏢය҂ၲೱុΒᏢය҂ၲ 80 ϩϩϩϩǶǶǶǶ 

(ΟΟΟΟ) ௲Ꮲჴಞԋᕮ௲Ꮲჴಞԋᕮ௲Ꮲჴಞԋᕮ௲ᏢჴಞԋᕮǴǴǴǴҺᏢය҂ၲҺᏢය҂ၲҺᏢය҂ၲҺᏢය҂ၲ 60 ϩϩϩϩǶǶǶǶ 

(ѤѤѤѤ) Ꮲය௲୍ܺػᏢಞਔኧ҂ၲᏢය௲୍ܺػᏢಞਔኧ҂ၲᏢය௲୍ܺػᏢಞਔኧ҂ၲᏢය௲୍ܺػᏢಞਔኧ҂ၲ 18 λਔλਔλਔλਔǶǶǶǶ 

 

三、 學程生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二週內主動送交第二點所需資料，由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學程組

彙整，提交本處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課程委員本處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課程委員本處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課程委員本處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課程委員會審議會審議會審議會審議。。。。 

四、 學程生之教育服務學習活動，包括學期中及寒、暑假校內外單位所辦理之學習活動。服務對

象以學習弱勢、經濟弱勢或區域弱勢學生為優先。 

五、 學程生於完成教育服務學習時數後，應取得活動主辦機構之「教育服務學習時數證明」（如附

錄一），並依「教育服務學習活動報告書格式說明」（如附錄二）完成「教育服務學習活動紀

錄表」（如附錄三），作為審核之依據。 

六、 學程生因第二點規定終止師資生資格後，將不再進行遞補。 

七、 本要點經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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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୯ҥᆵܿεᏢ௲ػᏢำᏢғ௲୍ܺػਔኧܴ୯ҥᆵܿεᏢ௲ػᏢำᏢғ௲୍ܺػਔኧܴ୯ҥᆵܿεᏢ௲ػᏢำᏢғ௲୍ܺػਔኧܴ୯ҥᆵܿεᏢ௲ػᏢำᏢғ௲୍ܺػਔኧܴ    
 

 

ܴ୯ҥᆵܿεᏢ           ᏢسᏢғ                 ǴୖуҁൂՏܭ     

ԃ      Д      ВԿ     ԃ      Д     Вᖐᒤ

ϐ                                                   ǴࢲӦ

ᗺ                          Ǵ 

ᇶᏤϣ                                            Ǵ 

ᇶᏤਔኧӅी                  λਔǶ 

Ԝठ 

 

୯ҥᆵܿεᏢ 

 

 

 

 

 

 

ȐᖐᒤᐒᄬൂՏകȑ 

 

ύ҇୯   ԃ   Д   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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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Β 

୯ҥᆵܿεᏢ௲ػᏢำᏢғ௲୍ܺػᏢಞਔኧܴൔਜԄᇥܴ 

ǵ ೕࣁ A4 ελǴހय़ޔӛǴӷᡏࣁིᡏ 14 ဦӷǴҗѰԶѓѺӷǶ 

Βǵ ࢲൔਜϣǺ 

Ȑȑ ࠾य़Ǻ֖ᚒǵ܌سǵԃભǵۉӜǵᕴਔኧǵᕴ।ኧ 

ȐΒȑ က୍ᇶᏤਔኧᕴЈளǺ֖ᚒǵኗቪϣୖԵᆜाǺ 

1. ҁᇶᏤࢲ๏ாനεޑԏᕇࢂϙሶǻ 

2. аா܌ᒧޑۓፐᇶൂՏٯࣁǴாᇡࣁሡڀഢব٤ૈޕǻ 

3. ாӧፐᇶǴբব٤ྗഢπբǻ 

4. ჹڙܭፐᇶޑ೭٤ᏢูǴாݤ࣮ޑӵՖǻ 

5. ӧፐᇶޑၸำύǴாளঁΓޑ௲ػԋߏԖՖᔅշǻ 

ȐΟȑ ௲୍ܺػइᒵ߄ǺፎྣࡪВය௨ׇȐӵߕᒵΟȑ 

ȐѤȑ ߕҹǺ௲୍ܺػइᒵ߄Ȑӵߕᒵȑ 

   

 

 

 

 

 

 

 

 

 

 

 

 



100-2 第 2 次教務會議(101.04.26)_會議記錄 

 30

附錄Ο      ୯ҥᆵܿεᏢ௲ػᏢำᏢғ௲୍ܺػᏢಞइᒵ߄ 

ВයǺ     ԃ   Д   ВԿ     ԃ   Д     В 

ᐒᄬӜᆀǺ 

୍ܺჹຝǺ 

୍ܺϣཷॊǺ 

 

 

 

 

ЈளǺ 

 

 

 

 

 

1.аࢲ 1 ຼइᒵԛࣁচ߾ǴѸाਔளቚуԛኧϷ।ኧǶ 

2.ፎᛦҬႝӷᔞ٠ӑрરҁҽଌৣၗػᄤ൩ᇶᏤೀᏢำಔǶ 

 

    

    

،،،،        ǺǺǺǺ    অ҅ࡕ೯ၸঅ҅ࡕ೯ၸঅ҅ࡕ೯ၸঅ҅ࡕ೯ၸǴǴǴǴঅ҅ӵΠঅ҅ӵΠঅ҅ӵΠঅ҅ӵΠǺǺǺǺ    

ಃಃಃಃ 12121212 చঅ҅ࣁచঅ҅ࣁచঅ҅ࣁచঅ҅ࣁǺǺǺǺҁਠ௲ػᏢำፐำচ߾ೕჄВ໔ϷපයқϺፐҁਠ௲ػᏢำፐำচ߾ೕჄВ໔ϷපයқϺፐҁਠ௲ػᏢำፐำচ߾ೕჄВ໔ϷපයқϺፐҁਠ௲ػᏢำፐำচ߾ೕჄВ໔ϷපයқϺፐǴǴǴǴோৣғӕཀࡕோৣғӕཀࡕோৣғӕཀࡕோৣғӕཀࡕǴǴǴǴளளளளڹܭ໔ڹܭ໔ڹܭ໔ڹܭ໔

໒ፐ໒ፐ໒ፐ໒ፐǶǶ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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ᖏਔᖏਔᖏਔᖏਔගਢගਢගਢගਢΟΟΟΟǵǵǵǵཥቚཥቚཥቚཥቚȨȨȨȨ୯ҥᆵܿεᏢᒤৣၗғᄤӝ௲ৣᒿߕ᠐բाᗺ୯ҥᆵܿεᏢᒤৣၗғᄤӝ௲ৣᒿߕ᠐բाᗺ୯ҥᆵܿεᏢᒤৣၗғᄤӝ௲ৣᒿߕ᠐բाᗺ୯ҥᆵܿεᏢᒤৣၗғᄤӝ௲ৣᒿߕ᠐բाᗺ((((ਢਢਢਢ))))ȩǴȩǴȩǴȩǴ
ፎፎፎፎ    ቩቩቩቩǶǶǶǶ    

                         

(ගਢൂՏǺৣၗػᄤ൩ᇶᏤಔ) 

ᇥᇥᇥᇥ        ܴܴܴܴǺǺǺǺҁਠঅᗨुԖᒿߕ᠐ᒤݤǴՠჴࡼჹຝόӕǶӕਔǴӢ௲ػ߈ԃჹ௲ػᏢϩᇡ

ёғਏǶӢᏢғԐයঅፐςό಄ӝཥፐᆜೕۈۓਡػВᖿᝄǴᏢำፐำ֡ሡ௲ۓ

ࡺ᠐БԄံ௱ǶߕҭӕཀаᒿػምᏢғǴ௲ߥࣁǴԋਡว௲ৣਜୢᚒǶۓ

 ҁाᗺǶۓु

國立臺東大學辦理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讀作業要點國立臺東大學辦理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讀作業要點國立臺東大學辦理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讀作業要點國立臺東大學辦理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讀作業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一、國立臺東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機會使師資生或本校具有小教以下合格教師隨班附讀修

習本校各種課程，以助師資生完成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或合格教師發展第二專長之目的，特依教

育部 100 年 1 月 18 日台中（二）字第 1000007917 號函暨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第 34 條

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畢業師資生符合下列資格之一，經報教育部同意，得於本校以隨班附讀方式補修學分，如

有特殊需求，經本處同意得至他校以隨班附讀方式補修學分： 

（一）逾師資培育法第二十條規定申請期限，經本處以申請當時報經教育部核定之教育專業課程

重新辦理認定，其學分不足者。 

（二）因特殊情況，經本處認定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有不足者。 

依前項規定以隨班附讀方式補修學分者，應於 2 年內完成補修及認定，其成績審核及繳交學分費應

依本校規定辦理。 

三、申請本校隨班附讀修習課程之流程如下： 

（一）符合申請者查詢欲隨班附讀之課程，填妥選課加選單，非本校學生則以跨校選讀方式，向師

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提出申請，經授課教師及開課單位同意後，於每學期加退選截止前完成

選課，依各系所規定之學分費繳交，如課程有實驗實習，應另繳開課單位認定之實驗實習材

料費，未完成學分費繳交者，其學分不予採認。 

（二）隨班附讀同學，上課及請假等方式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理請假。 

（三）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將隨班附讀同學學籍，完成選課之登錄手續，並將申請案資料影印交

學生及學程組存參，以作為「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之核發依據。 

四、隨班附讀人數： 

隨教育學分班附讀者，每班不得超過六十人；隨一般科系所附讀者，其隨班附讀人數，依下列

規定： 

（一） 原科系核定招生人數少於六十人者，隨班附讀人數得補足至六十人；原科系核定招生人數

為六十人以上者，隨班附讀人數以原科系修讀人數百分之十為限。 

（二）大學研究所隨班附讀人數，以五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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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課程修讀學分規定： 

（一）基於資源分享，隨班附讀之學生每學期至多修習 6 學分為原則。 

（二）修讀科目之成績考核方式比照本校學則之成績考核等規定辦理。 

六、開課單位與授課教師對於隨班附讀申請案，應深入瞭解申請者之學習動機並評估申請者學習能

力後，視開班學生人數之多寡、課程性質、和教學空間與設備之現況，決定是否接受其申請，

並排定接受名單之優先順序。 

七、隨班附讀學生應確實隨班進行課業學習活動並參與考試，同時遵守本校各種法規。在學期間若

有違反校規，得由學務處比照有學位學籍學生加以議處。 

八、隨班附讀學生於學期結束後，由學程組依法發給成績證明，作為「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

課程學分證明」申請之依據。 

九、隨班附讀之學生數計入同班修習該課程之學生總數，如因此該班學生數到達教師加計授課鐘點

數之標準，得加計授課鐘點。 

十、本作業要點經教務處課程會議通過，再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        ǺǺǺǺҁਢᄖਢҁਢᄖਢҁਢᄖਢҁਢᄖਢǶǶǶǶ    

    

    

ҴҴҴҴǵǵǵǵᖏਔᖏਔᖏਔᖏਔ((((คคคค))))    

    

ഌഌഌഌǵǵǵǵණණණණ(1参:15)(1参:15)(1参:15)(1参:15)    


